
离婚法实践

——

当 代 中 国 民 事 法 律制度 的 起 源 、 虚构 和 现实
‘

〔 美 〕 黄 宗智 （ 美 国 加利 福尼亚大 学 中 国人 民大 学 ）

中 国法的讨论很容易 陷 人西方现代 主义与 中 国传统 的非此

即彼 的二元对立立场之中 。

？ 这两种立 场都基本 不考虑 中 国 的

“

近现代传统
”
——

即 近两个世纪里 中 国 与 西方不断 的接触 过

程 中形成的
“

传统
”

。 在 共产 主 义 国 家解体 和
“

后 共 产 主义
”

“

转型
”

来 临 的 时代 ，
革命 的 传统更 完全被 人们忽 视 。 然 而 ，

毛 泽东主 义传统实际上至今仍在强有 力 地塑造着 中 国 的法律制

度 。

本文认 为 离婚法实践构成 了 可称之为
“

毛 主义法律制 度
”

？本文由 我的博 士生杨柳从 英文原稿译 成中 文 ， 谨此 致谢 。 译稿 由 我 自 己 三

次校阅 ， 基本准确 。
Ｋ ａ

ｔ ｈ ｒ
ｙ
ｎ Ｂｅ ｒｎｈａｒｄ ｔ 及 Ｍｏｄｅｒ ｎＣ／ｉ ／ｒａ ａ 的两 位审稿人 （

卢

汉超 和 Ｗ ｉ
ｌ ｌ

ｉ ａｍＲｏｗ ｅ ， 他们同 意公 开身份 ） 在本文 的 修改过 程 中 提出 了有

益的建议 和评论 ， 在此致谢 。

① 在 中国 国 内 主张西方式现 代化抑或偏 重
“

本土资 源
”

的 双方也 许最清楚地

体现了 这种二元对立的倾 向 。 张文显 （
２００ １

） 是现代 主义立场的
一

个例 子 ，

梁治平
（

１ ９ ９６
） 和苏力 （

１ ９９ ６
）
代表了

“

后现 代主义
一本土主义

”

的观 点 。

田成有 （ １ ９ ９６ ） 对中 国法学界所特有的焦虑做 了 比较贴切的 剖析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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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核心 ，
是 当代 中 国 整个 民事法律制 度最具特色 的部分 。

？ 从 中

可 以看到有关 当代 中 国法庭调解 的起源 、 虚 构和 现实 。 这种调

解既与英语
“

ｍｅｄ ｉ ａ ｔ ｉｏｎ （调解 ）

”一词的通 常 所指 迥异 ， 也 与传

统中 国的调解大不相 同 ；
它也不 同 于 中 国官方对其所做的表达 。

我 们最终只能将它理 解为 在 中 国革命过程 的 特殊条件下所形成

的实践和法律 。

本文立足于我 收集 到 的 ３３６ 个民事 案 件 ， 其 中 有 ２ １ ６ 个婚

姻 和离婚案件 。 它们来 自 于两个县 ，
我分 别称之为 Ａ 县 （上海

市附近 ） 和 Ｂ 县 （河北省东北部 ） 。 收集这些案 例时 ， 我有意识

地在几个年份里 随 机取样 ：
Ａ 县 ， 从 １ ９５３

、
１ ９６ ５

、
１ ９７７ 、 １ ９８８

和 １ ９８９ 年各抽取 ４０ 个案例 ； Ｂ 县 ，
从上述年份各抽取 ２０ 个案

例 ， 再加上 ４０ 个 １ ９９ ５ 年 的案 例 ， 用来 初 步 了 解 离婚条件有所

放松的 ９０ 年代 （本文 中 的 中文年代前均省 略 ２０ 世纪 ） 的情况 。

在总共 ３３６ 个案例 中 （ 搜集 的 ３４０ 个案 件 中有 ４ 件 因 残缺 而不

用 ） ，

２００ 个是完整 的 影 印件 ， 包括对当事人公开 的
“

正卷
”

和

不对外公开 的
“

副 卷
”

。

“

正卷
”

中 纳人 当事人及其亲 属 和 邻居

的询 问笔录
，

以及法庭调查记 录和 法庭主持的会谈纪 录
；

“

副

卷
”

则包含
一

些 内 部材料
，
比如 法庭 与 当事人工作单位领 导 的

会谈纪录 ， 以及 由 主 审 法官审查 完所有 案 件材料后撰写 的仅在

法庭 内部传阅的
“

结案报告
”

。 其余的 １ ３６ 个案例 是在档 案 馆手

抄的记录和摘要 。 本 文也使用 了 对法官和 立法官员 的访谈 ， 用

① 当代 中国 的法律有时候将
“

家庭法
”

从
“

民 法
”

中 分离 出 来 ， 这一相对狭

义的 民法概念可见于 １ ９ ８６ 年 《 民法 通则 》 。 另
一方 面 ， 在实践之 中 民 事法

庭一般同 时处理 婚姻 、
离 婚 和 其他家庭 案件 。 本 文中

“

民法
”
一词 采取的

是广义的 用法 ， 也是以 １ ９００ 年德 国 民法典为 蓝本的 国 民党 民法典的用法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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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补充案件档案 。

本研究与 以往英语学界的 学术研究最大 的分别在于它利用

了 相 当数量的 实际案件的 档案 ， 这类 相对 晚近 的材料 因受到 正

常限 制而
一般不 易 取得 。 这里采取的研究进路强调 的是法律实

践
，
而不是法律公开宣示 的 目 标或 司 法制 度无论是官方化的 还

是大众化的表达 。 此外 ， 我还关注所谓的
“

实践的逻辑
”

， 包括

法律没有明确说 明但体 现在实践 中 的 各种原则 ， 而不只 是叙述

其实践行为 。

？ 我们会看到 ， 当代 中 国婚姻和离婚的法律 已 经形

成 了它独特的运作逻辑 。

这里的方法和视角 首先是历史学 的 ： 本文 对当 代民 事法律

制度 的研究不仅是共时性 的 ， 而且同 时是历时性地集 中关注 民

事法律制度形成和变迁 的过程 。 因此 ， 我 的研究方法强调 同 时

将实践和 实践史视为 一个未定 的过程
，
而不能将之归 结为 某种

诸如 传统 、 现代性或革命之类的单一建构 。

最后
，
本文将以往的研究 中很 大程 度上被 孤立对待 的 两个

问题领域糅合起来 。

一方面 ，
有不少研究涉及 １ ９４９ 年 以后 中 国

民事法律制 度 的 特征
，
尤其 是极 力 强 调调解 的 特征 （

Ｃｏｈｅｎ
，

１ ９６７
，

１ ９９９
；Ｐａ ｌｍｅｒ

，１ ９ ８７
，１ ９８９

；Ｃ ｌａ ｒｋｅ
，１ ９９ １ ） ；

另
一

方面 ，

也有 不 少 著作 对 婚姻 法 律 制 度 及 其 所起 作 用 做 过详 细 讨 论

（ Ｍｅｉ

ｊ

ｅ ｒ
，１ ９ ７ １ ；Ｊ ｏｈｎ ｓｏｎ

，１９８３ ；Ｐａｌｍｅｒ
，１ ９９６ ；Ｄ ｉａｍａｎ ｔ

，

① 熟悉布迪 厄著作的 读者知道本文 这里使用 的术语
“

实践
”

和
“

实践的逻辑
”

的 出 处 。 布迪厄使用这类概念 旨 在摆脱客 观主义和 主观主义 、 结 构主义 和

意志主 义之 间 的 二 元对 立 ， 但 他未 能 成 功地 将 自 己 的 观点 运 用 到他 对

Ｋａ ｂｙ ｌ ｉａ 农民 的研究 中 （ Ｂｏｕ ｒｄ ｉｅ ｕ ，１ ９７ ７ ：１ １ ４
？

１ ５ ８ ） ， 其进路 主要是结构性

和共时性的 ，
而不是将实践视 为历时性 的 过程 。 我本人 则倾 向 于将 实践 当

作历史 过程来研究——无需讳言这种倾 向部分地 出 自
一个历史学家的偏 向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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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０ ０ ） 。 然而 ，
这两者之间 的相互关联却很少得到 关注 。 本文将

揭 示后者是如何决定性地塑造 了前者 的 。

毛主义民事法律制度

以往的研究 已 经 正确 地指 出 调解是 当代 中 国 民事法律 制 度

的核心特征 。 然而 ，

“

调解
”一词可 能 引 起对 中 国法院 真实性质

的重大误解 。
？ 首 先我将概述有 关 的官方表达并做

一个历 史 回

顾
，
然后详细 阐 明毛 主义法庭对离 婚案 的实 际运作 ， 最后描述

出 中 国法庭调解实践的特征并分析之 。

调解的核心地位

中 国官方关于其法律 制 度 的 表述 中 ， 特别 强 调 法庭 调解 ，

并以之为 民事法律制度 的基石 。 据此 ， 直至 １９８９ 年 ， 即审 判制

度发生显著变化的 ９０ 年代的前 夕 ， 全 国法 院处理的 民事 案件 的

８０ ％ 为调解结案 ，
而判决结案 率仅为 ２０％（ 《中 国法律年鉴 》 ，

１ ９９ ０ ：９９ ３ ） 。 甚至在 ２ ０００ 年 ， 官方数据仍显示调 解 的案 件数量

与判决的案 件数量大致相 等 ，
而此 时距 民事 审 判 制 度 开 始从毛

主义式法律制 度转 轨 已 有 ２０ 多 年 （ 《 中 国 法律年 鉴 》 ，
２０ ０ １

：

１ ２５ ７
；
又见 Ｌ ｕｂｍａｎ

，１９ ９９
：２７０

￣

２７ １ ） 。 全 国人大法律工作委

员会主任王汉斌如是说 ：

“

用调解 的办法 解 决民 间纠 纷和 民事案

① Ｃ ｌａｒｋｅ （ １ ９９ １ ） 和 Ｌｕ ｂｍａ ｎ （ １ ９９９ ： 第 ８ ，９ 章 ） 指出 了
“

调解
”
一词的复杂涵

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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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 ， 是我 国 司 法工作 的 优 良 传统
”

（上海市律师协会 ，
１ ９９ １

：

５６
） 。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

，
调解都被奉 为 中 国 民事法律制度与众

不 同 的特色 。

在有争议 的单方请求离婚案件 中 ， 调解 明 显最为 关键 。

一

方面
，

１ ９ ５０ 年 的 《婚姻法 》 规定有争议 的离婚请求必须先经调

解才能提交法院处理 。 根据该法第十七条 ：

“

男 女双方 自 愿离婚

的准予离婚 。 男 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 ，
经 区人民 政府和 司法

机关调解无效时
，
亦准予离婚 。

”

而 在此之前
，
村或工作单位通

常 已进行了 非正式 的调 解 。 另外
，

“

县或市人民 法院对离婚 案

件
，
也应首先进行调解 ；

如调解无效时 ， 即行判决
”

（ 湖北财经

学院 ，
１ ９ ８３

：
１ ７￣ １８

； 《婚姻法 》 ，
１ ９５ ９ ） 。

？ 换言之 ， 有争议的

离婚请求即使 已 经过法庭外调解 ， 法 院也必须首先进行调解才

能考虑是否准予离婚 。

“

双方 自 愿
”

的离婚 案件则无需 经过 以挽 回 婚姻为 目 的 的

调解程序 。 上述 《婚姻法 》 只是简单地 规定 ：

“

男 女 双方 自 愿

离婚 的准予离婚 。

”

在我接触到 的双方共同请求离婚 的 案件 中 ，

尽管有
一

部分被法院 驳 回？
，
但大多数获得 了 许可 。 在这种双

方 自 愿 的案件 中 ， 法院 的作用 主要限于协助拟定离婚 的具体条

件 。

一

旦双方 当 事人一致 同 意法 院 拟 出 的 方 案 ， 该 案 即 归 人

“

调解离婚
”一类

； 如果双方不能 达成协议 ， 法 院必须 解决争

议而将 该案 归 人
“

判 决 离 婚
”

范畴 。 这类 调解 的运 作方 式与

① 《婚姻法 》 的 出 版物很多 。 我这里采用湖北财经学 院的资料选编 。

？ 例如 ， 在 １ ９７ ７ 年来 自 Ａ 县的一件离婚案中 ，

一方 当 事人是党 员 ， 党组织 认

为这对夫妇应当起 到 良好 的 表 率作 用 而不 应离 婚 。 如是结 案 （
Ａ ， １ ９７７ ，



６

雷■


“

调解和好
”

有显著 的差别 。 本文 主要关注后者 ， 对前者 则 将

另行讨论 。

历 史 回 顾

单方请求的离婚案件所必经的 法庭调解程序 ，
既 可 能执行

得颇为宽松 ，
也可 能 十分 严格 。 ５０ 年代 初期经 历 了破 除 旧 式

“

封建
”

婚姻 的运动 ， 包括 重婚 、 婢女 、 童养媳 、 买卖婚姻 和包

办婚姻
， 当时 的法庭调解执行得 相 当 宽松 。 离婚请求 人如果能

使法院确信他 ／她的婚姻属 于上述官方禁止的 范畴 中 的
一

类 ，
就

无需经过法庭的强制调解而获得 离 婚许可 。 然 而 ， 到 了５０ 年代

末 ， 这些旧式的
“

封建
”

婚姻被认为 已 大体废除 ，
离婚请求人

也就不能再诉诸该途径 （ ＩＮＴ９５
－

Ｊ Ｐ
－

１ ） 。 在 ６０ 和 ７０ 年代 ， 调

解成为非常严格 的程序要件 ， 对于有争议 的 离婚请求 ， 法庭一

般全都驳 回
，
而着力于

“

调解和好
”

。

１ ９８０ 年的 《婚 姻法 》

一定程度上放松 了 调 解 的 程序要件 。

它保障 离婚请求人选择直接 向法院提起诉 讼的权利
，
而不必须

先行经过地方政府和 区司法服务部 门 的调解 ：

“

男 女一方要求离

婚的 ， 可 由 有关部 门 进行 调 解或 直接 向 人 民 法 院 提 出 离 婚诉

讼 。

”

然而 ， 这部婚姻法仍要求法院 在准予 离 婚之前进行调 解 ，

“

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 当进行调解 ；
如 感情确 已 破裂 ， 调 解

无效
，
应准予离婚

”

（第 ２５ 条 ） （ 湖北 财经学院
，

１ ９８３
：４ １

；

《婚姻法 》 ，
１
９ ８２

） 。

最高人民法 院 于 １９ ８９ 年 １ １ 月 ２ １ 日 颁布 的
“

１ ４ 条
”

（ 即

《最高 人民法 院关于人民 法院 审 理离婚案 件如 何认 定 夫 妻感情

确 已破裂 的若干具体意见 》 ） ， 导 致对 离 婚的 限 制 在 ９０ 年代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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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步松弛 。 它们带来的 变化之一是

，
当
一方 当事人再次提 出 离

婚请求时法院 应 当许可 ，
即使该当事人是有婚外性关系 的

“

过

错方
”

（第 ８ 条 ） （最髙人民 法院 ，

１ ９ ９４
：
 １０ ８６ ） 。 这样

，
最 高

法院 指示各级法院终止长期 以来驳 回通奸方单方提起 而配偶 反

对的 离婚请求的 习惯做法 。 该实践
，
如两位松江县的 法官的解

释 ， 是为 了惩罚 婚姻 中 有过错 的一方 （ Ｉ ＮＴ９３
－

９ ） 。 不过 ，
全

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于 ２ ００ 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 通过 了
一个新的修

正案 ， 再次加强 了在 卯 年代
一

度放松 的对单方请求离婚 的 限

制 。

①

回顾 中华人民共和 国半个世纪 以来关于离婚的立法和 实践 ，

我们可 以看到 ，
６０ 和 ７０ 年代是一个更为严格的时期 ， 体现 了我

们可简 明地称之 为
“

毛 主义法律制 度
”

的情 况
；
而在更宽容或

更
“

自 由 的
”

改革时期 ，
那些严格要件则逐渐松弛 事实上这

种 区分也是从事实践工作的中 国法官们概括性 的看法 （ ＩＮＴ ９３
－

９
） 。 因此 ，

我们 的第一步工作 是要详细 阐明 中华人民 共和 国 离

婚法实践的毛主义法律制度基线 。

①这 个修正案集中 于如何 认定夫 妻感情 确 已 破裂 的问 题 ， 其标 准颇为 保守 。

例如 ， 可认定为感情 确 已破 裂的一种情 形是
“

分 居满 两年
”

（

“

关 于修订

《 中华人 民共和 国 婚姻法》 的决定
”

， 全国 人 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 会 ２００
１ 年

４ 月 ２ ８ 日 通 过 ； 该 修 正 案 的 中 文 文 本 于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从 ｈ ｔｔ ｐ ：
 ／／

ｗｗｗ．

ｐｅｏｐ ｌ ｅ ，

 ｃｏｍ ．ｃ ｎ 获得 ）
。 至于 国 务 院于 ２００３ 年 １ ０ 月 １ 日 颁布 的 有关

（
结婚和

）
离婚登记的 《婚姻登 记条例 》 ， 确 实 向 离婚 登记 自 由 化迈 进了 一

步 ， 不再要求 申请登记的 人提供村 或工作单位 的介绍信 ， 但 这仅针对 双方

自 愿而不存在争议的离婚请求 。

② 当然 ， 这种 分 期 并不 适 用 于
“

文 化 大 革命
”

的 髙 峰 期 ， 在 松 江 县 是 指

１ ９６８
？

１ ９７ ４ 年间 ， 当时法院基本上停止 了运作 。



调解的程序与方法例示

如上所述 ， 毛 主义法庭在处理离婚案 件时应积极进行调解
，

而非简单判决 。 然 而
，
这种调解不 同于英语 中

“

ｍｅｄ ｉａ ｔ ｉ ｏｎ
”一

词 的涵义 。 后者指争执 的双方在没有任何 强 制 的情况下 自 愿地

与无利害关系 的第三方合作 ， 从而设 法达成协议的 过程 。 毛主

义 的法庭调解则运用 了
一

系 列 独特的 方法 、 各 种微妙 和不那么

微妙的压力 ，
乃至物质刺激手段等等

一

系 列 会使美 国人感到 十

分惊奇的方法 。

中 国在 １９ ５２ 年发动 了
一

场彻底废除
“

孤立办案
”

和
“

坐 堂

办案
”

的运动 ， 它们被 等 同 于 国 民党 的庭 审方 式 （ ＩＮＴ９３
－

８
，

９ ） ， 此后 ， 毛主义审 判程 序成为 全国 推行 的 办案标 准 。 按照 毛

主义办案方式
，
法官在与 原 、 被告单独谈话之后

，
应 亲 自

“

调

查
”

案件的事实 ，
而非仅 仅在法庭 内 做 出 判 决 。 为 此他们通 常

需要 到双方当事人的居住和工作地点 ， 与双方的
“

领导
”

谈话 。

对农村当事人而言 ， 领导包括党 支部 书记 和生产队 队 长
；
对城

市当事人则 是相关单位的 负责人 ， 如党 委 书记 、 厂长 、 校长等 。

法官还应 与
“

群众
”

交谈 ，
包括 当 事人 的 亲 属 、 邻 居和 同 事

，

力 图 查明相关的事实和 背景
，
尤其是这对夫妇婚姻关系 的 性质

和矛盾 。 通常 ，
他们也会询 问 当事人的人 品与 工作 和 政治 上的

“

表现
”

，
这些 因 素 都是法院 在形成对 案件 的总体态度时所要 考

虑 的 。 接下来 ， 法院会约谈相关的 各方 ， 最初通常是个别谈话
，

以寻求达成协议所必需 的共 同点 和 让步 。 该过程不仅包括夫妻

双方
，
也涉及 他们 的 父母 ， 其他 重要 的 亲 属 ， 及 当地 的 领导 。

最后
， 当

“

和 好
”

的 条件 大致 成 型 ， 法官 会 召 开一 个正式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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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和好会
”

， 当 地领导和 亲属 一般都会参 加 。 作 为
“

调解 和 好
”

的组成部分 ，
双方当事 人要在逐字记录 的 会谈 笔录上签名 ， 或

签署一份更正式的
“

调解协议
”

。

一个 内容详尽 的标本可 以告诉我们有关调解 的实际运作 详

情 。 １９７ ７ 年 ９ 月 ，
Ｂ 县

一位 ２５ 岁 的农村妇女 向县法院提交正式

离婚诉状 ， 她来 自 贫农家庭 ，
４ 年前结婚 （ Ｂ ，１ ９７７

，１ ６ ） 。 起诉

书 由她本人撰写
，
其用语和 笔迹显示 出 作者仅受过小学教育 。

？

据称 ， 她的丈夫也是农 民 ， 两人婚后与 鳏居 的公公 同住 。 公 公

开始待她很好 。 半年后
，
媳妇生 了

一 场病 ，
公公 自 称是

“

半个

医生
”

， 借照顾为名在她身 上乱摸 ， 并许诺如果媳妇顺从就给她

买东西 。 遭到拒绝后 ， 公公对她 的态度变得 凶 狠而暴躁 ，
处处

刁难 ， 有一次甚至还殴打 了她 。 这位妇女还称 ， 丈夫站在他父

亲的一边 。 每 当她 向 丈 夫诉及公公的 不是
，
就会招来愤怒和 殴

打 。

在过去 的 三年里
，
这对夫妇经常吵 闹 。 大队 和 生产队 的 干

部们连 同他们 的亲 戚 已 在村里调解过他们 的 婚姻问 题 。

一次在

众人在场的场合
，
媳妇 向 他们诉说 了公公的 所作所为 。 起诉 书

称 ， 公公先是抵赖 ， 但经过调解人主 持 的两天 两夜 的讨论 ， 最

终承认了 自 己 的行为 。 尽管 如此 ， 调解人还是力 劝她给公公
一

次改过的机会 ， 其 中
一位调解人甚 至还找她母亲 来帮 助他们 和

好 。 然 而
，
此后 的事情 只是变得更坏 了

，
公公继续 刁难她 。 她

的丈夫惧怕父 亲 。

一次 ， 父子俩人 因不见 了 一点儿 肉 汤起争执 ，

① 在我收集的案例中 ， 有一 部分起诉书 是由 法 院书记员 或法官 代写 的 ，
而非

由 当事人 自 书
（
例如 ， Ｂ ，１ ％ ５ ，２

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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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 打 了 儿 子 ， 儿子 竟然 服毒 自 杀 ， 在 医 院 里 呆 了 两 个 月 。

１ ９７７ 年 ４ 月 ，
女方回 娘家住 了三个月 。 现在 ， 她要求离 婚 。

根据正常 的程序 ，
女方本人去 了法院 向

一位法官 口 头重 申

了她的诉讼请求 （这是两周 半之后 ， 即 ９ 月 ２３ 日 的事 ） 。

一份

“

接待笔录
”

逐字记录 了这次 面谈的 内 容 ， 并附有这位妇女 的指

印 。

两天后 ， 即 ９ 月 ２ ５ 日
， 作为 被告人的 丈 夫也来法院 面谈 ，

陈诉事件的另一面 （这也符合通 常 的程序 ） 。 他确认 了 妻子所讲

的部分事实 ， 主要是他父亲 对媳妇行 为不检 ， 承认其父确 实有

错 。 他还承认 自 己 的确 很怕 老 头 ， 当 因 为 肉 汤而挨打时 试图 自

杀 。 但丈夫也指 出 妻子喜好漂亮衣服 的缺点 ， 当他父 亲 不让媳

妇花钱购买这些奢侈 品时 ， 媳妇便 赌气 。 此外 ， 他因 最近 的 唐

山 大地震伤 了 后腰而不能 干 活 ， 家里 的经济状况恶化 ， 加剧 了

夫妇间的摩擦 。 据丈夫讲 ， 妻子抱 怨 他无能 ， 不肯起床为他做

早饭 。 然而 ， 他反对离婚 ， 希望与 妻子另 建一所他们 自 己 的 房

子而完全从父亲家 中搬 出 去 。 他认为 那样一来夫妻 间的 大 多 数

问题都会随之消失 。 这次 面谈 同样记录在
“

谈话笔 录
”

之 中 。

至此 ， 法官们开始着手撮合这对夫妇 。 １ ０ 月 １ ５ 日 ， 仅仅在

这位妻子来访法 院 的 ３ 周 后 ， 法 院的 审 判 员 和人 民 陪审 员
“

下

到
”

这 对夫妇所在的村进行调查 。

？ 他们首 先会见 了 大队 党支部

书记 ， 后者对女方很反感 。 据 他说 ， 这个女人的邻 居都知道 她

有点懒
，
有时还偷偷的 自 己

“

做小锅饭吃
”

（而不是正 当地与全

① 除最简单的 民事案件由
一个法官独任 审理外 ， 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组 成 ３

人的
“

合议庭
”

， 可由 １

￣

２ 名 人民陪审 员
（
非法律职业人士 ） 和 １

￣

２ 名 审

判 员
（
职业法官 ） 组成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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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人
一起吃

“

大灶
”

） 。 她还粗鲁地抱怨丈夫
“

吉八 （鸡 巴 ） 不

硬
”

，
又一次甚至伙同她的妹妹打 了 丈夫 ， 事后反赖丈夫打 了她

们 。 这位党支书还谈到 ， 做公公的 相 当 吝啬 并说话下流 ， 他很

可能对媳妇有过不规矩 的举动 。 他 的确也曾 因 为 弄丢 了
一点儿

肉 汤这样的小 事 ，
打 了 儿子

， 使得后者服毒 。 但是 ，
党支书认

为
，
夫妇俩的问题归 根结底源 自 窘迫 的经济状况 ， 不知 道如何

持家 。 除此之外 ， 两人 的 关系 中并没有大 的 不可 克服 的 矛盾 。

这次谈话逐字记录为一份
“

访问笔 录
”

。

当天上午 ， 法官和 陪 审 员 接着访 问 了 当 地
“

治保 主任
”

和

丈夫所属生产 队的代理 队长 （作为 最基层 的干部
，
比大 队支 书

更接近 当事人的家庭 ） 。 两人谈到
，
他们 已 数次参与调解这对夫

妇 。 而令人惊讶 的是
，
他们指 出 大队党支部 内 部存在不 同 的意

见。 他们对事情 的看法 与 党支 书 有差异 ， 更倾 向 于批评 公公 ，

而不是媳妇 。 尽管公公 曾 经否认 调戏媳妇 ， 这两位 干部却知道

他 曾有过类似 的行为 ： 他做裁缝 时 ， 对前来 做衣服 的妇女手脚

不规矩
，
以至后来再也 没有顾 客上门 。 媳妇 的 问 题是有 点懒

，

不爱干 活
，
和她一起劳动 的人都知道 。 但他们认 为

，
总 的说来

，

其实夫妻俩人感情不坏 。

按照标准的程序 ， 法官和 陪审 员 也走访 了
“

群众
”
——在

本案 中是男方 ２９ 岁 的叔叔 ， 和 当事夫妇住同一个院子 。 他参与

了公公与小夫妻 间 的分家 。 当时 ， 媳妇想要缝 纫机 ， 大家 同意

缝纫机归 她 ， 但条件是公公也可 以使用 。 除此 之外 ， 这位叔叔

确认 了其他人所说 的很多关于公公 和媳妇 的 事 。 法官要他分析

矛盾的根源 ，
他 回 答说是经济状 况 ， 尽管小夫妻俩 已 和 老头分

了家单过 ，
他们却没有能力养 活 自 己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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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访 了村里上述领导和 群众后 ，
法官 和 陪审 员 会见 了 原告

４９ 岁 的公公 。

“

谈话笔录
”

清楚地显示 ，
法官此时 已 根据先前 的

访谈形成 了 对他的初 步结论 。 在会谈 中
， 公公起初不承认 他 曾

调戏媳妇 。 但法官立即 反驳他 ， 毫不含糊地说 自 己 和 同行 的 陪

审员 已经调查 了解到 他对媳妇行为
“

不正派
”

。 这不仅仅是媳妇

的
一面之词 ， 而是从

“

社会
”

（

“

社会
”
个甚至 比

“

群众
”

更广泛和更高层次的 范畴 ） 中 调查 了解来 的 。 公公仍试 图抵赖 ，

说 自 己只是爱开玩笑 ，
对媳妇并无性企图 。 然而 ， 法官断然宣 布

他今后必须就这个问题多反省 ，
去掉

“

资产阶级政治思想
”

。 法官

还颇带威胁意味地加 了一句 ， 称这种改过
“

今后对你有好处
”

。

法官接着批评公公在家庭关系 上 的
“

封建思想
”

， 宣称
“

在

你的 家庭
，
毛泽东思想是不 占 地位 的 ……你 的儿子对你和 你父

亲根本不敢反抗 ， 没有一 点 自 由 …… 完全是封建 思想那一 套 ，

违背新社会 的法律 ……你 儿媳闹 离婚与 你有直接责任 。 如 果你

处理不好 ，
就可能离婚 ，

将来的苦恼是你们 的 。

”

在这番严厉的

道德一意识形态的训诫之后 ，
法官继续说道 ：

“

原则上你虽 然 承

认有责任 ， 但具体问题上你没有总结 ， 你 先考虑一下 ， 下午再

谈 。

”

在下午 的 会谈 中 ， 公 公谈 到 ， 前一年分 家 的时候他分给小

夫妻俩 ３ ００ 多斤粮食
， 只给 自 己 留 了４０ 斤

， 还替儿子付了 医 药

费 （在迫得这个年轻人服毒后 ） 。 当法官催 问他愿意 为 这对小夫

妻盖新房子提供什 么帮 助时 ， 他说女方的 舅 舅要 给他们一 条 长

凳 ， 他本人则准备 了一棵树和其他
“

东西
”

。 法官最后说 ：

“

把

你们 叫
一块 ， 能不能把你的错误承担下来 ， 互相谈谈 ？

”

１ ０ 月 １ ５ 日 当 天
，
合议庭另一位年纪较轻的法官到女方婚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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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在村庄 调査 。 他询 问 了这 位妇 女 的 工作 、
人 品 和

“

政 治表

现
”

。 访问笔录很简短
，
没有注 明被调查人的身份 （ 显然

，
这位

法官不及另两位严谨 ） 。 据称
，
女方人是不坏的 ，

其家人表现都

很好 ， 没有和 别人 闹过 纠纷 ， 劳动也不错 。 法官接着走访 了女

方的父 亲 ， 另 做了访 问笔 录 。 父亲所讲 的 和 女儿一致 ， 并表示

支持女儿离婚 。 法官于是问道 ：

“

如果 我们把你的姑爷教育好 ，

叫你 闺女 回去 ， 行吗 ？

”

不等对方 回 答 ， 法官就指示 ：

“

你劝劝

你闺 女 。

”

当对 方 回 答
“

怕 是他 们 （ 男 方及其父亲 ） 改不 了
”

，

法官再次带有官气地教训道 ，

“

从你思想 （

‘

思想
’

，

一

个无所不

包的毛 主义术语 ） ， 并无信心 。 你是 不想你 闺 女过好的 吧 ？

”

女

方父 亲 问 ：

“

如果没几天 ，
又打我 闺女 ， 怎 么办 ？

”

法官 回答 ：

“

如果教育后不改 ， 我们解决离婚 问题 。

”

结束谈话时 ， 他命令

说
：

“

你劝劝吧 。

”

四天后 ，
１ ０ 月 １ ９ 日

，
年长的法官和 陪审员来到 原告 的村庄

同她谈话 。 她又抱怨 了
一番

， 还是坚持离婚 。 听 任她发完牢骚 ，

法官转而强调分家时小 夫妻俩分得 了 大半粮食 ， 而老头只 留 下

４ ０斤 ，

“

你说 （你公公 ） 这么办对不对 ？

”

她承认在 这件事上 ，

公公并没有 亏 待 自 己 。 法官接着 问 ：

“

你也不想和 你公公
一块

过
， 你公公也不要 ，

这算啥问题 ？

”

她 回 答 ：

“

分家 以后 ， 我公

公和我们吃 了好几个 月 。

”

这番 问答之后 ， 法官批评 了她 ：

“

按

你这么讲 ， 你公公做对 了也不好 。 你就是缺乏正 确 思想 ，
把 不

是都推给别人 ，

一点实事求是的思想都没有 ，

一点尊老爱幼的

思想也没有
，
资产阶级思想严重 。

”

当她 回之 以抱怨时 ， 法官则

试图一边抚慰
一边施以道德 － 意识形态的压力

，

“

我们 … …有调

查 。
… …你对像住院 花的钱

，
你公公就 负责 了 。 当 然 ， 分家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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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 ， 从经济上对你们照顾得少 了一点 ， 但是也应看到 你公公有

困难 。

”

法官还 向女方摆明他们对事情的看法和行动 的 计划 ，

“

我 们

调查 真相
，
打骂 还 是不 严重 的 。 经济 问 题是 主要 的 。 从政 府

（这是法官对当事人谈话时 的 自 我指称 ） 角度讲
，

和 公社 和大队

对你们都进行 了联系 ，
都准备作适 当 的安排 。 同 时对你公公我

们也进行了教育 。 现在你公公准备拿 出
一

些砖和 部分木料 ，
你

舅又 帮助一部分木料 ， 大队 准备给你们安排块地 ， 让你们盖房

子 。 从各个方面都要求你们 和 好 。 今后你们 俩要树立 自 力 更生

精神
，
好好过 日 子 。 你先考虑一下吧 。

”

如此
，
法官将道德 － 意

识形态 的劝诫与官方压力 和物质刺激结合起来 了 （这显然是法

官在公社和大 队领导协同 下 的 安排 ， 尽管这些非正式活动没有

记录在正式 的案卷 中 ） 。

同 日
， 年长法官还 和 原告 的父 亲见 了 面 ， 村代理治保 主任

也在场 。 像往常一样 ，
他让 对方先 发言 。 当 这位父亲 絮 絮 叨 叨

地抱怨他的姻 亲 们不可信 ， 说一套 做
一套时 ， 法官 叫他讲得具

体
一些 。 后者于是举 了 许多具体的 例子 ， 并重复 他女儿

“

要求

政府给我断开
”

的主张 。 法官则说 ：

“

我们把调查 的情况和你们

讲一下 … …从你们 的婚姻基础看是不错 的 。 开始 闹离 婚主要是

因 为 她公公作风不正 派 。

”

他接着说 ：

“

通过对 ……公公进行批

评教育 ， 现在也有 了 新的认识 ，
答 应…… 他们盖房子把砖 、 木

料给他们 ， 并且尽所能… …进行经济帮 助 。 同时大 队也为 他们

生活 问题进行考虑 ， 将来做适当 的安排 。

”

三天后 ，
１０ 月 ２２ 日

， 老少法官和 陪审员来到 女方娘家 ，
在

当地的治保主任陪 同 下 与 女方及其母亲见面 。 法官们
一

开始 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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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示 已 经批评了公公 ， 丈 夫也动手盖新房子 了 ， 然后 问 ：

“

你有

啥看法 ？

”

在物质刺激和道德 － 意识形态压力 的 双重攻势下 （ 这

种攻势不仅是 由 法官发动 的
，

也是在村干部及女方亲戚们协作

下施加的 ， 尽管后者 的努力并不见之于正式的会谈纪录 ） ， 女方

的态度 已 明显 的大为缓 和 。 她说 ：

“

政府 （ 又是
‘

政府
’

） 要是

把他们教育好 ， 我们感激不尽 。

”

法官们继续 向 她施压 ：

“

他们

已表示悔改 … … 所 以 我们 … … 动 员 你 回 去 … … 如果他们 不改 ，

你们再离 。

”

又 问 ，

“

你们还有啥要求 ？

”

女方 回答 ，

“

我可 以 回

去 ， 但是缝纫机得给我
”

，
法官表示可 以 ， 但要 允许公 公使用 。

因 为他瘸了一条腿 ， 要靠这台机器谋生 ，
而这样也可 以减轻小

夫妻俩的 负担 。 原告又 提 出 要
一份保证书

，
担保她能得到 缝纫

机 ， 法官同意 了她的条件 。

１ ０ 月 ２７ 日
， 主审法官 回 到这对夫妇所在村庄 ，

先后与原告

公公和丈夫谈话 ， 同 时在场的还有村治保主任 。 公公答应他今

后不会再试图控制这对年轻夫妇 ， 并说儿子 向 他借 ４０ 元钱盖新

房子 ， 他为了
“

团结
”

的 目 的也给 了 。 丈 夫告诉法 官 ， 新房子

已经盖好 ？
，
他父亲也确实给予 了 帮助 。 丈夫本人去 了妻子娘家

两次 ，
她答应 回来 ，

岳母 也没有 反对 。 法官询 问 是否还有其他

问题 ， 丈夫表示妻子担心他 不能调 到 大队 的 种子场 干活 （ 较好

和相对轻松的 工作 ） ， 但他认为 只要和父 亲分开住 ， 夫妻间 的矛

盾就会减少 。

１ ０ 天后 ， 即 １ １ 月 ６ 日
， 案件最终在这对夫妇的新 房子里 了

① 当时 ， 华北 乡 村的房子还相 当 简易 。 在其他 村民 的帮 助下 ， 盖房 子通常 只

需 几天 时间 （
黄宗智 ，

２０００ ： ２３ ０ 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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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 ， 此时距原告递交起诉书 仅两个 月 。 到 场的包括两 位法官和

陪审员 、 当 事人夫妇 、 公公 、 大 队 党支书 、 生产 队队 长 及治保

主任 。 法官们开 门见 山地表示 ， 把全家人聚 在一起 的 目 的 是开

一个
“

家庭和好会
”

， 并宣布通过在两个大队 做 了工作 ，
他们 已

促使这对夫妇和好 。 他们先对公公说 ：

“

你要克服封建思想
，
去

掉老一套 ，
放手让他 们俩 口 子过 日 子

，
不要 事事都包办 代替 。

搞好家庭关系 。

”

接着
，
党支书和 队长轮流劝诫三个家庭成员多

做 自 我批评今后改正缺点 。 公公做了大家所预期 的表态 ：

“

领导

上为我们 的事操碎心 ， 都是 因 为 我过去的 旧思想所致 。 以前那

些封建思想我
一定改

， 不犯老毛病 。

”

女方也说 ：

“

今后谁说对

听谁的 。 我说话 直
，
以后别忌讳我 。 我盖房子借 了 很 多 钱 ， 机

器得给我 。

”

公公接着说 ：

“

他们 盖房子借 的钱我 负责 ， 机器得

我使用 。

”

丈夫则 简单地说 ：

“

领导讲的我 听 ，
今后一定 改正缺

点 ， 搞好关系 。

”

法官们做 了 总结发言 ：

“

今 天你们 都交换 了 意

见 。 我们认为 很好 ，
希望你们今后搞好 团结 ， 共 同抓革命 、 促

生产 （用 的是当时的主要政治 口号 ） 。

”

丈夫 、 妻子和公公都在调

解笔录上签 了 名并 附上指 印 ， 这份文件替代 了在其他很多 案件

中使用 的正式调解协议。

？

① 毋庸说 ， 并非所有 的调解 努力 都能带来 符合毛主义 法院的 愿 望的 结局 。 有

时 ， 尽管法 院运用 了意识形 态和道德 的劝诫 、 官方压力 和物 质刺激 ， 当 事

人仍 坚持离 婚 。 在这种情况下 ， 法官有时会求 助于更高压 的 手段 。 １ ９８９ 年

来 自 Ａ 县的
一

起案件就是
一

个 例子 （
Ａ ，１ ９８９ ，１ ４

） 。 当 地学校 的一位教师

提出 离婚 ， 理 由是他的妻子经常漫骂 他和他 的父母 ， 不愿意过夫妻性生活 ，

以 及他们的感情 已完全破 裂 。 妻子则清 楚地表示反 对离婚 。 法官去 双方的

单位做 了调査 ， 确定双方 的关系 还不错 ， 主 要的问 题是性 生活 。 她 的性 冷

淡源于在
一次有麻烦的剖腹 产手术 中遭 受的 痛苦 ， 而法 官们认为这个 问 题

是可以 克服 的
。
他们于是对原告进行了道德说教

——作为
一

位 （ 转 下 页 注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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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习惯 了 昂 贵 的 诉讼 费和按小 时收取 律师 费的 美 国人 看

来 ，
这种程序似 乎不可思 议 。 首先 ，

两位 毛 主义法官 不是 呆

在法庭 内 ， 而是 到 争议 发生 的地 点开 庭 。 在办 案过程 中 ， 他

们单独或共 同 到 当 事夫 妇所在村 庄去 了 四次 ， 女方婚 前所 在

村庄两次 。 在最后 的 和 好结 案会准 备就绪 之前 ， 他们 总共 进

行了 五次有正式 纪录 的 调查访谈
，
以 查 明这 对夫妇婚 姻不 和

的 根源 以及和 好 的 可 能性 。 这个数 字还不包 括他们 与 大 队 和

生产 队 的干部为 设 计 出 具体 的 物质 刺激方 案 而进行 的 许 多次

非正式讨论 。

这种调解也混合 了法庭 的 强 制 和 当事人 自 愿的 服从 。 法官

运用道德 － 意识形态 的 劝诫及物 质刺 激 ， 不仅仅 以法官 的身份

施加压力
，
还借助 了社 区和 家庭 的力 量 ， 使 当事人及其亲 属 达

成他们预期的结果 。 他们还充分汲取 了 党 － 政 国 家独特 的意识

形态权威和 当地村庄领导 的权力 ，
以 促成和解 。

其他类型的结局

在进一步分析毛主义法庭 处理离婚的 特征 和 方法之前 ， 有

（
上 接 第 １ ６ 页 注 释① ）

教师 ， 他应该 为他 人树立榜样 ？ 他们还 试图 通过

党组织施加政 治压力 ， 因 为原告 已 申请人 党 。 他们也提 供 了物 质刺激 ： 学

校校长答应给女方在校 内安排工作 ， 这样夫妇俩就会 有更多的 时间 在一 起 。

但丈夫不为 所动 ， 法官于 是告 知他 ，

“

根据夫妻实际情况 ， 离婚 理 由不 足 。

如你坚持离婚 ， 本 院将判决不准离婚 。

”

面对这样 的声 明 ， 大概是考虑 到 自

己无论如何不能改变法 院的决定 ， 丈 夫在法 院召 开 的第 二次调解 会上做 出

让步 ， 撤回 了 离婚请求 。 然 而 ， 我在松江县访 问 的法官 们称 ， 这 种策略 只

是不得已 而为之 。 般说 来 ， 法官们会引 用 、 解 释法律 条文 ， 让 当 事人 明

白法院会怎样判决 ， 但不会做出 本案 中 那样 的赤裸裸 的威胁 （
ＩＮＴ９３

－

Ｂ
－

４
）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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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要将
“

调解和 好
”

类型 的案 件置 于 全部离 婚案 件的 更 宽泛 的

背景 中 （见表 １ ） 。

“

调解和 好
”

又称
“

调 解不离 婚
”

， 此外 ，
以

不 离婚为结局 的 类型 还有
“

判 决不离婚
”

； 准许 离 婚的 则 包括

“

调解离婚
”

和
“

判决离婚
”

两类 。 根据现有 的统计数据
，
以上

四 种 是离婚案件的主要结局类型 。
？

表 １ 离 婚案 件的 结 果

不 离 离 婚

通过调解 通过判决 通过 调解 通过判决

调解 和好 判决不离
（
婚 ） 调 解离 婚 判决 离婚

（ 调解不离婚 ）

判 决 不 离婚 尽 管法院施加 了 强 大 的 压 力 ，
有时诉讼 人仍

会坚持离婚 。 如此
，
法 院会迫不得 已而直接判 决不准 离 婚 。 全

国的统计数据 （后文将进
一步讨论 ） 显示 ， 这种 情况 相 对调解

和好要少 。 这类案例 的大多 数牵涉一方与 第三者 的 外遇 。 例 如 ，

１ ９６ ５ 年 Ｂ 县的一个案件
，
申诉人是一位 ３０ 岁 的男子

，
农民 出 身

而后来成为唐 山 附近一家工厂 的工人 ， 是党 员 。 他在 １ ０ 年前结

婚 ， 即 １ ９５６ 年 ， 据他说是 由 父母包办的 ， 并且婚后夫妻关系一

直不好 。 他妻子对他 的父母不好 ，
让婆 婆 受 了 很 多气——他声

称这是导致 自 己 母亲去世 的部分原 因 ； 最近妻子还迫得公公从

① 在诉讼过程中 ， 案件的类 型有时会发 生变化 。 最初 强烈反对 离婚 的 当 事 人

可能会让步同 意离婚 。 随着这种 变化 ， 法院也可 能不再热 衷于调 解 ， 转而

认可不能和好 。 例如 ， １ ９７７ 年 Ｂ 县的
一 个案件就清楚地反 映出 这两种过程

（
Ｂ ，１ ９７７

，１ １ 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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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中搬出 去 。 因此他提出 与这个思想又落后脾气又坏 的女人离

婚 。 他的 申诉书显示他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， 其措辞 的风格就像

是一个优秀的 党员 同 志写信给另
一

位好党员 同 志 。 然而 ， 妻子

却坚决反对离婚 。 据她 的 陈述 ， 婚后夫 妻感情 实际上很 好 ；
她

对他的父母也不错 ；
她怀疑丈 夫在唐 山有 了外遇 。

依照通常的 程序 ，
法院进 行了调査 ， 与 男 方的 厂领导 、

女

方村里的领导 以及有关的
“

群众
”

（尤其是男 方 的亲戚和邻居 ）

谈话 。 在调查过程中 ， 法官们 了解到 女方讲的 是真话 ： 事实上 ，

这对夫妻是 自 主结婚 ， 感情一 直很好 。 只 是最 近 ， 从 １９６４ 年

起 ， 丈夫开始虐待妻子 。 这种转变完全是因 为他 和
一个寡妇有

了外遇 。 这才是他坚持离婚 的真正理 由 。 法院做 出结论
：
丈夫

犯有
“

喜新厌 旧
”

的严重错误
，
因此直接判决不准离婚 。

松江县 的 两位法官告诉我 ， 法官们普遍认为不 能
“

给予
”

有
“

第三者
”

的 过错方 离婚许可 ， 否则无异 于
“

奖励
”

通 奸 。

申诉方为 了另 寻配偶 ，
虽然通 常坚决要求离婚 ， 但法院 视通奸

一方为过错方 ，
另
一方为受 害方 。 这是 法院在处理这类案件时

的指导思想 ， 这种意识直到 １ ９８９ 年最高法院发布
“

１ ４ 条
”

后 方

受到质疑 。 在上述案 件中 ， 法 院判 决不准离婚 的理 由 是
“

为保

护妇女与 子女利益
”

。

调解 离婚 绝大 多 数准许 离婚 的案 件涉及双方 自 愿
，
对方

一般都 爽快地 同意离婚
，
或 至少不强烈反对 。 在 这类情形 中

，

法院通常仅仅协助拟定
一

份双方都接受的 离婚条件方案 。 这类

案件被归 人
“

调解离婚
”

类 。 仅以 Ａ 县 １ ９６５ 年 的一个案件为例

（
Ａ

，１ ９６５
，１ ４ ） ： 丈夫是一名军人 ， 曾经多年离家在外 ， 而妻子

有 了 外遇 。 于是丈夫提起离婚诉讼 ， 妻 子最初表示反对 。 但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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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知 丈夫 的意愿 十 分坚决 时 ， 她说 她并不是真的 反对 ， 只 是不

愿 回 娘家 ， 因此希望 留 住 夫家 ， 直 到 找 到新 的 丈夫
；
她还 要求

对 ８ 岁孩子的抚养权 。 法院 于是进 行 了 调 解 ， 使 双方达成 如 下

协议 ： ①妻子可 以在 目前的 家 中 （夫家 的
一个房 间 ） 居住一年

；

②在这期 间 由 妻子抚养孩子 ， 而 由 丈 夫承担抚养 费
；
③妻子可

以使用现有房 间 中 的 物品 ，
直 到 离 开 。 双方都 同意这些 条款 ，

并签署 了一份正式的
“

民事调解协议
”

。 因此这个案件的结局 在

案卷中记为
“

调解离婚
”

（ 又见 Ｂ
，１９ ８８

，
１ ２ ） 。

判 决 离 婚 除 了 调解 离婚 ，
另
一

类 以 离 婚为 结局 的 案件是

罕见得多 的判决离婚 。 这种类型 的结局发生 的 情形通常是
一方

当事人并不 是真想 和 好而是 出 于法 律不认 可 的 动机 而提 出 反

对——常常是 为 了迫使对方多做让步或仅仅是为 了 泄愤 。 以 Ｂ

县 １ ９６ ５ 年 的
一个案 件为 例 ， 妻子从 １ ９ ６４ 年 ２ 月 起一 直住在

娘家 ， 并于 １ ９６ ４ 年底 向 法院请 求离婚 。 她 的理 由 是 丈夫不诚

实 、 脾气暴躁 、 愚蠢 。 通过和 大 队干部及她 的 亲 戚邻里谈话 ，

法庭 了 解 到这 位妇女 勤于 劳动 ， 在 村里受 人尊 敬 ， 婚 姻关 系

的 主要问 题是 她认为 丈夫 愚 蠢 。 大 队 和 公社 的 干部 调 解 了 几

次都没有成功 。 丈夫表示反对离 婚 ， 但并非 出 于和 好的 愿望 ，

而是意欲讨 回 婚前 给她娘 家 的 ２５ ０ 元钱 以 及 得 到 全部 的 夫妻

共同 财产 。

法庭与双方面谈 了 几次 ， 试图 设计
一个他们都能接受 的 财

产分割方案
，
未果 。 法庭认 为 丈夫要求退 回 全部 的彩礼钱 和得

到全部的共同财产是不合理的 ， 提 出 让女方给他 ３０ 元 ， 后者不

同意 。 法庭于是按照 自 己 认 为合 理的 财产分割 方案 判 决离 婚 。

该案经过正式判决 ， 因此归人
“

判 决离婚
”

类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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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的图景

从许多方面来看 ，

１ ９８９ 年是毛主义原则 和方法完全支配离

婚法实践的最后一年 。 已经提到
，
最高法 院在这一年 １ １ 月 颁布

了后来为人们所熟知 的
“

１４ 条
”

，
放宽 了离婚的 条件 。 １９９０ 年

及之后对这些条款 的 全面贯彻将会相 当程度地 改变离婚制 度 。

但在 １ ９８９ 年
， 法 院调解和 好的 案 件数量仍高 达 １２ ５０００ 件

，
直

接判决不准离婚 的仅 ３ ４０００ 件 ，
这些数字几乎涵盖 了 所有首次

提 出 的单方离婚请求 ；
同 年度 准予离婚 的案件数据则 可 能造成

误导 ：
３ ７７０００ 件调解 离婚 ，

８ ８０００ 件判 决离婚 （ 《 中 国法律 年

鉴 》
，

１ ９９０ ：９ ９３ ） 。

？ 这些数字表面看来很高 ，
但正如 抽样案 例

所显示 ， 绝大多数准予离婚 的案件都是因 为 双方 自 愿 ， 法庭 主

要帮助他们拟定具体条件 。 当 双方都愿意离婚而不能在具体 条

件上达成协议时 ， 法院才进行判决 。 另 外 ， 它们也批 准 了 一定

数量单方再次提 出 的离婚请求 ， 预示 了９０ 年代将要发 生 的 变

化 。 然而 ， 法院对具有严重争议 的离婚请求几乎全部驳 回 ， 要

么调解和好 ，
要么直接判决不准离婚 。

与 １９８ ９ 年形 成对 照 的 是 ２００ ０ 年 ， 它处 于 可 以 称 为 离 婚

“

自 由
”

的 １ ０ 年之末期 （ 在修改婚姻法 、 加强对离婚的 限制之

前 ） 。 尽管 ２０００ 年的离婚案件总量为 １ ３００００ ０ 件 ， 大于 １ ９８８ 年

的 ７４ ７０００ 件 ， 调解和 好的案件却仅为 ８卯００ 件 ， 而判决不准离

婚的案件则 增加 了 两倍 多 ，
达 １０ ８０００ 件 （ 《 中 国法 律年 鉴 》 ，

① 其余 的大多数案件 （ 约 １ ２２ ０００ 件 ） 或是当 事人撤诉 ， 或是 因某种 理由 而 中

止—— 比如庭外调解成功 。 这里使用的是 以 １ ０００ 为单 位的近似数字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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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 ０ １
：１ ２５７ ） 。

？ 数字的变化显示 出调 解 的 地位 明显 下 降 。 换句

话说
， 毛 主义实践不再具有绝对的支 配力 。

松江县的两位法官解释 了 判决不准离 婚案 件数量增 加 的原

因 。 正如我们所见 ， 毛主义模式要求法官下 乡 调 查 ，
并且交相

运用社会的 、 家庭的 乃 至官方 的压力 促使当 事人 和好 ， 这种程

序耗时极巨 。 在上文讨论 的第
一个案 件 中

， 法官六次下 到那对

夫妇所在的 两个村庄进行 调查 和调解 。 由 于其他 民事诉讼 （ 如

财产 、
债务 、 继承和 老人赡养等 ） 从 ８０ 年代开始显著

‘

回 升 ， 积

案 成为 大问 题 ，
上述耗时 的方法变得 日 渐不切实 际 。 在这 种背

景下 ，
９０ 年代的审 判制 度允许法官根据诉讼人 当庭提供的 证据

当庭做出 裁决 。 这 种 审 判方式 被称 为
“

庭审 调査
”

， 在 ５０ 年代

的运动 中 曾 被等 同于国 民党的法制 （ Ｉ ＮＴ９３
－

９ ） 。

然而 ， 不应夸大 卯 年代 的变化 。 众所 周 知 ， 中 国 共产党

巨大的 宣传机器常常 引 导官员 们夸大每
一次政策 转变带来 的 变

化的 重大性 。 我访谈的 法官们 因此倾 向于描绘 出 一个戏剧性 的

转型——从要求实地调查 的毛主义风格 的法 制 到 庭 审 调查 的新

实践 。 这样的 描绘可能造成
一种 印 象 ： 法院处理离 婚的方式 突

然之间 完全改变
，
对单方提 出 的 离 婚请求从几乎置之不理 到轻

易 地许可 。 然 而 ，
全 国 的统 计数据 讲述 了

一个截 然不 同 的 故

事 。 即使在
“

自 由 的
”

９０ 年代
，
像过去 那样驳 回单方请 求离

婚的 情形依然大量持续存在 ； 调解 和好的案 件虽然 的 确减少 了

但仍然 数量很大 ， 而判决不准 离婚 的案 件数量 ２０ ００ 年 （ ８卯０ ０

① 与 １ ９８９ 年不同
，

２０００ 年 的统计数据没有将离婚 诉讼从
“

其他婚 姻和家庭
”

案件中 单列 出 来 。
１ ９８９ 年离 婚和 其他婚 姻案件的 比例 约为 ６

：

１ ， 这 里使用

的 ２０００ 年的离婚案件总数是按照这个比 例推算 出来的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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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 ） 和 １ ９ ８９ 年 （ １ ０８ ００ ０ ） 相差无几 。 此 外 ， 因 放宽对 离婚 的

法律限制 而带来的 那些变化 ， 尽管在易 于离婚 的美 国人看来不

过是相 当温和 的趋势 ， 但也激起 了 反对的 呼声 和更严格管制 的

要求 。 在 ２ １ 世纪 的 中 国 ， 单方请求 的离婚仍 然难 以获准 ， 而

调解和好作为 毛主义 的遗产仍然是中 国 民事法律制 度 的
一

个重

要特征 。

毛主义离婚法实践的特点

从意识形态上 和观念上来看 ，
调解和 好的 毛主义实践与 众

不 同之 处在于 ， 它假 定党
一

政 国 家应 当 介人 夫妻 的
“

感情
”

。

这种假定容易使我们联想到 旧 的
“

极权主义
”

模式 ，
即 由 党一

政 国家控制那些 当今西方社会通常认为是超然 于公共或政治领

域之外的
“

私 人领域
”

的 事务 ，
尽管西方历史上宗教权威 （尤

其是罗马 天 主教会 ）

一贯介人这些事务 。 这种假定也符合各种

令人耳熟能详 的毛 主义公式化表达 ， 尤其是
“

人 民 内 部 的 （非

对抗性 ） 矛盾
”

观念 ， 即
一

旦与 阶级敌人的
“

敌我矛盾
”

消 除

之 后
，
社 会 将 会 处 于 社 会 主 义 和 谐 之 中 （ 毛 泽 东

，

１ ９ ５７

［ １ ９７ １ ］ ；
韩延龙 ，

１ ９８ ２
； 杨永 华 、 方 克勤 ，

１ ９８ ７
） 。 共 产党应

当扮演一个积极 的角 色 ， 促进这种和谐 的关系 ， 包括夫妻 间 的

和睦 。

党一政国家干预婚姻关系 的 一些有特 色的 毛主义方式并非

那 么显而易 见 。 我们从 上文讨论 的案件中 已 经 看到共产党权力

微妙的或不那么微妙的 运用 。 存在着大量的 强调道德
一意识形

态的
“

批评
”

和
“

教育
”

。 这种控制 的关键之
一

是将 日 常生活 的

细节
“

提高
”

到更大的政治原则 层面 ，

“

文化大革命
”

时期尤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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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此 ：
于是 ， 亲戚邻里被贴上了

“

群众
”

甚至
“

社会
”

的标签
；

家长式的态度和行 为被贴上
“

封建
”

的标签 ； 懒惰和 喜好漂亮

衣服则对应着
“

资产阶级
”

；
工作和生活方式 ， 则 是 由党来进行

政治评价的
“

表现
”

， 等等 。 此外 ，
道德劝诫和意识形态教育还

伴随着实际的物质刺激 ，
诸如

，
上文讨论过 的

，
帮 助 困 难中 的

夫妇盖一所新房子 （ 乃至为丈夫安排一份新工作 ） 。

当这种制度 的代理人 以某些微妙的方式行使他们 的权力 时 ，

情况可能不是那么一 目 了 然 ： 法官们 习 惯性地 自 我指称为
“

政

府
”

，
或至 少放任他人这样 看待 自 己

——他们 不仅是法 院 的 官

员
， 而且与党一政 国家的 整个权 威机制 融为 一体 ； 因此当 地干

部总在调解 中扮演
一个不可缺少的 角 色 。 而调解过程 中对亲戚

邻里参与的强调 ， 也通过更大范 围 的社 区和 社会加大 了对要求

离婚的夫妇的压力 。

此外 ， 政治权力 的行使也经过 了 精心包装 ， 从而避免 以 专

断的面 ０ 出 现 。 因此 ，
询 问群众称 为

“

访问
”

；
询 问 当事人称作

“

谈话
”

。 在上文讨论过的 案件 中
， 老法官与 另

一位合议庭 法官

的不同之处在于 ， 他总是首先让对方倾诉委 屈 和 问题 ，
然后才

表 明 自 己 的观点 。 而他本人所表达 的不仅仅是
一

个意见 ， 而且

是通过彻底调查得来 的客观真理 。 后者本身 即是毛主义治理术

和权力 行使 的特色 ，
毛泽 东本人就清楚 的体现 了 这一点

，
例 如

，

他的经典之作 《湖南农 民运动考察报告 》 和他对 （江西 ） 兴 国

县 、 长 冈 乡 和 （福建上杭 县 ） 才溪 乡 的 调查报 告 （ 毛 ，
１ ９２７

，

１ ９４ １ ａ［ １９６ ７ ］ ） 。

“

调 查研究
”

绝 对不 只是学者们做的事 ， 而且是

法官们 （和干部 们 ） 用 以 行使权力 的 语言 中 不可或缺 的部分 ，

并且实际上也是毛主义
“

群众路线
”

的领导风格／治理术 （ 下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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讨论 ） 中 的有机组成部分 。 毛泽东 的警句
“

没有调査就没有发

言权
”

（ 毛泽东 ，
１ ９４ １ ｂ ） 成为毛时代 的法官 、 干部和官员 们援

用频率最高的格言之
一

。 反过来说 ，

一旦按照适 当 的方法 （访

问可信的党组织领导和 群众 ） 进行 了 调查研究 ， 调查者 的意见

的分量就大大加强 了 。 这样
，
法官就能称他 的裁 决具有社会 的

和 政府的权威 。

有关婚姻和离婚的
一 整套语言本身 即 传达 了 党 的立场 和对

那些要求离婚的人们 的压力 。 我们在前 面 已经看到 ，

“

和 （合 ）

好
”一词就是

“

和 （

‘

和谐
’

或
‘

团结
’

）

”

加
“

好
”

。 如 上文看

到 的那样 ， 和好被赋予 了
“

团结 （ 他人 ）

”

的政治意义 。 和 好的

正 面价值是无可置疑的 。 相 反
，
离婚是关系

“

破裂
”

的结果 ， 而

“

妨碍
”

婚姻的
“

第三者
”

和通奸者都是过错方 ，
另
一方则是受

害者——尽管婚姻法没有 明确地为 其贴上这个标签 。 至关重要

的是
，
调解代表着某种极有价值的 中 国 特色 ，

乃 是地方法院应

努力将之发扬光大的 。

与调解过程相连 的还有一套特殊的 仪式 。 作 为毛主义治理

术的
“

群众路线
”

的
一部 分 ， 法官们 总是亲 自

“

下
”

乡 调查 ，

而非传唤证人到 庭坐堂办 案 ， 后者 是毛 主义 司法重点批评的 审

判模式 。 我们 已 经看到
，
访问 和谈话 的适 当方式是引 导当 事人

和他们 的亲戚邻里 自 愿参 与并如实地表达他们 的 观点 ，
而不是

居高 临下 的纠 问 。 最有效 和 重要 的
一

点或许是 ，
调解不应满足

于达成
一纸签名 附指纹 的协议书 ， 还应 当召 开一个调解会 ，

让

相关当事人在既有领导也有群众在 内 的社 区公众面前一一表明

他 ／她计划在今后如何改进 。 这样 的实践乃是微妙地运用官方和

社会的压力促使夫妻和好的具体体现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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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其 目 的 、 方法 、 语 言和风格而言 ，
显 然不能将毛 主 义 的

调解简 单地 等 同 于
“

传统 的
”

调 解 。 我 在 另 一 著 作 中 已 经谈

到
，
法庭调解 在帝制时 期 的 中 国几乎不存在 ；

县 官们既没 有 时

间也没有 意 图 按 照 毛 主 义 法官 的 方式 来 处理 案 件 （ 黄宗 智 ，

２０ ０ １ ） 。 诚然 ， 那种有可能 由 乡 村里 的 社区 或家族领 袖 实施的

法庭外调解与毛主 义 的法律制 度 有 着某些共通之 处 ： 比 如 ， 对

道德话语的运用 、 邀请公众 （ 即其他社 区成员 ） 参与 的 仪式等

等 。 然 而 ，
旧式的社 区或家族调解首先建立在 自 愿妥协的 基 础

上 ， 由
一位第三方中 间人居间说和 。 中 间人诚然 是那些在社区

中受尊敬 的 人 ， 但 他们 通常 没有官 职 （黄 宗智
，

２０ ０ １
： 第三

章 ） 。 这种 调解既不求助于官方 强制 ，
也与 强加 共产党政策 的

做法大相径庭 。

毛主义 的共产党本身便将 自 己 的调解实践同 旧式 调解 人 的

活动做了 区分 ，
认为后者 不过是

“

和事佬
”

，
只 关心促成妥协

，

却缺乏 判断是非 的 （ 由 意识形态或政策 决定的 ） 清 晰立 场 。 这

种方式被称为无原则 的
“

和 稀泥
”

（ 韩延龙 、 常兆儒 ，
１ ９８ １

？

１ ９８ ４
：３ ． ４ ２６ ￣ ４２７

，６６９ ） 。 至少在证实调 解 不 可 能之前 ， 毛 主

义法庭对离婚的态度是一 贯否定 的 。 调解过程 中 的 自 主性 也与

传统的乡 村调解不 同 。 离婚请求人可 以撤 回 或放弃请求 ， 但 不

能 自 主地寻求其他人士或机构 的服务 。 要获得离 婚许可 ， 请求

人必须克服法庭反对离婚的 态度 ， 经历必需 的法庭 调査 和 调 解

程序 ，
并服从法庭 以 中 国共产党特有 的毛主义方式实施的权力 。

简言之 ， 将毛主义调解等 同于传统的 民 间 调解会使两者都变 得

含混不清 。

也不应将调解 和 好的 毛 主义 实 践与 美 国 人关于 调解 的惯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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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念相混淆 。 更确 切地讲 ， 所谓的 调解 和好实际上是党一政 国

家通过 司法 系统实施的强 制性的 消除婚姻矛盾的
“

服务
”

， 在传

统中 国和 现代西方都找不到 它的 对应物 。 毛 主义 中 国之努力 介

人陷人危机 的夫妻关系 ，
积极地寻求改善他们感情联结 的途径 ，

是 比较独特 的 。 这种前所未有的 事业只 能通过其产生 的历史条

件和过程来理解 。

历 史 起 源

毛主 义法律制度 主要 由 两个历 史进程 所塑造 。 其一是 中 国

共产党试图在早期对离婚的激进允诺和农 民 强烈反对 的现实之

间找 出 一条 中 间 道路 ， 从而形成 的法律实践 的演变 。 其二是农

村 Ｔ：作方式 的形成 ，
呈现于 民 国时期 国 民 党统治下得到 发展的

现代法律 制度触及不 到 的地方 。

激进的允诺和农村的现实

对离婚 的激进允诺可 以 回溯 到 １ ９３ １ 年在江西颁布 的 《 中华

苏 维埃共和 国婚姻条例 》 。 当时正是婚姻观念发生 巨大变革 的时

期 。 甚至 连 当政的 国 民党也在 １ ９３ ０ 年 的 民法典中 承认 了性别平

等 的原则并制订 了 相对 自 由 的离婚标准 （ 黄宗智 ，
２ ００３ ： 第 １ ０

章 ） 。 在 当时 的进步思潮 中 ， 性别平等原则 至少在理论上无可置

疑 （ 在 自 我标 榜为 革新 者这
一

点上 ， 国 民党 并不 落后于 共产

党 ） 。 更直接更密 切相关 的影响 源可能是 １ ９２６ 年苏联 《婚姻与

离婚
、
家庭与监护权法 》 第 １ ８ 条 的规定 ：

“

婚姻 的解除基 于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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姻 中双方 当事人的 同意 ， 也可 由其中一方单方面提 出 。

”

（ 《苏维

埃婚姻 法 》 ，
１ ９３２ ：１３

；
参见Ｍｅｉ

ｊ
ｅ ｒ

，１ ９７ １
：５ １ ）

江西 《中 华苏维埃共 和 国 的 婚姻条例 》 照 搬 了上述 规定
；

第九条宣布 ：

“

确 定离婚 自 由 。 凡男 女双方 同意离婚的 ， 即 行离

婚 。 男 女
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 ，

亦 即行离婚 。

”

（转 引 自 Ｍｅ
ｉ
ｊ
ｅ ｒ

，

１ ９７ １
：２８ １

；
中文参见 湖北财经学 院 ，

１ ９８ ３
；
１

￣ ４ ） 这种 态 度较

当时的西方国家远为激进 ， 后者从 ６０ 年代才开始实行无过错离

婚 （ Ｐｈ ｉ ｌ ｉ ｐｓ ，
 １ ９８ ８

： ５６ １
？

５ ７２
） 。 表面上看来 ，

这条激进 的法规

会让千百万 中 国 男 女摆脱他们不愉快的 婚姻 ， 而不论他 们 的配

偶意 向 如何 。

然而 中 国共产党几乎立 即就从这 种 激进 的立场撤退 ， 原 因

非常实际 ： 党希望保 护红军 中 的农 民战 士对妻子 的主张权 。 于

是
，
颁布于 １９３４ 年 ４ 月 ８ 日 的正式的 《 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 婚姻

法 》 尽管重 复 了先前立场激进的规定 （现为第 十 条 ） ， 又 紧 接着

补充 ，

“

红军战士之妻要求离婚 ， 须得其夫 同意
”

（ 韩延龙 、 常

兆儒
，

１ ９ ８ １
￣

１ ９８４
：４

．
７９ ３ ） 。 实际上 ， 中共赣北特委在 １９３ １ 年

起草的
“

妇女工作计划
”

中就 已经充分表明有必要作 出 该修正 。

“

我们必须避免对婚姻 自 由加 以 限制 ，
因为这有悖于布 尔 什维克

的原则 ， 但我们也 必须坚决反对婚姻绝对 自 由 的观念 ， 因 为它

会导致社会的混乱并￥寧夺 平印不寧
”

（转引 自 Ｍｅ ｉ
ｊ
ｅｒ

，

１ ９７ １
：３９

；
着重号为本文作者 所加 ） 。 正 如 ＫａｙＪ ｏｈ ｎｓｏｎ 指 出 的

那样 ，
对农民战士 利益 的威胁会危及共产党 的 权力 基础 （ Ｊｏｈｎ

－

＇

ｓｏｎ
，１ ９８ ３

：５ ９
￣

６０ ） 。

对农民而言 ， 在这里所要考虑的 因 素 是显而 易 见的 。 结婚

在农村是一件非常 昂贵 的 事情——按照结婚的通 常花 费 和大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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Ｉ

数农 民 的收人水平 ，

一生 只 负 担得起一次 。 允许一个不满 的妇

女任意与丈夫离婚 ，
无论对军人还是他们的 家庭都是很严重 的

打击 。 对美 国读者来说 ，
要理解离婚对男 方 父母的 经济 内 涵

，

不妨设想一对 （美 国的 ） 年轻夫妇在父母 为他们 的新婚买 了房

子给他们后 即 因婚姻琐事争吵离婚 。 这样的经 济考虑可 能 比 丈

夫感情上受到的伤害重要得多 。

另外 ， 部分妇女也和男 性一 同 反对单方请求的离婚 。 在革命

运动 内部 ，
男性党员要求与他们的 （ 农民 ） 妻子离婚的情况并不

鲜见 。 他们的借 口 是妻子政治
“

落后
”

，
实际上是想和其他 （来 自

城市 的 ） 女同志结婚 。 丁玲 １９４２ 年在
“

三八
”

妇女节发表的著名

文 章 ，
批 评 党 内 的 男 性 沙文 主 义

，
也 影 射 了 这 一 点 （丁玲 ，

１ ９４２ ） 。 这个问题甚至直到 ８０ 年代还存在争议 （见下文讨论 ） 。

因此毫不奇怪 ，
在单方离婚请求问 题上从支持到 回撤 的趋

势蔓延得很快 。 在 紧接着 的抗 日 战 争期 间
，
这种对大众 不满 的

让步在共产党的 根据地体现得最为 明 显 。 其立法完全脱 离 了江

西苏维埃时期 的表达 ， 而与 国 民党的 民法 典相似 ，
规定 了 准予

离婚的条件 ， 包括重婚 、 通奸 、 虐待 、
遗弃

、 不能人道 和不能

治愈 的疾病 （ 与 此同时 ， 边 区开始 以夫妻 的感情关系 为基础来

构造离婚法的标准 ， 这种对婚姻 和离婚 的新的 概念化方 法在革

命后 的年代取得 了支配地位 ） 。 江西苏维埃时期基于任一方的请

求 即准予离婚的规定被完全废除 。

？

① 见 １９３９ 年 《陕甘宁边 区 婚姻条例 》 ， １ ９４３ 年 《晋察冀 边 区 条例 》 ， 及 １ ９４２

年 《晋冀鲁豫边区条例》
（
Ｍ ｅｉ

ｊ
ｅ ｒ ，１ ９ ７ １

：
２８５

？

２８７ ，２８ ８
？

２９４ 〔 附录 ３ ，４ ，

６ 〕 ； 中文见韩延龙 、 常 兆懦 ， １ ９８ １

？

１ ９８４ ，
４ ． ８０４

？

８０７ ，８２ ６
？

８２ ９ ，８３ ８
̄

８４ １ ； 与国 民党立法的 比较 ， 见 Ｈｕ ａｎｇ ， ２００ １
： 第十章 ）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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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根据地 以及 １ ９４９ 年 后 中 华人 民共 和 国有关离 婚 的 立法

中 ， 保护军人利益的 特别 规定十 分普遍 。 １ ９ ４３ 年 的 《晋察冀 条

例 》 和 １ ９４２ 年的 《晋冀鲁豫条例 》 均规定 ， 仅 当
一

名 军人在抗

日 战争 中
“

生 死不明逾四年后
”

，
其配偶才能提 出 离 婚请求 （ 韩

延龙 、 常兆儒 ，
１９８ １

￣

１ ９８４ ：４ ． ８２８
，

８４０ ） 。 陕 ０
■

宁 中 央 根据地

１ ９３ ９ 年的 条例没有涉及军婚问题 ， 但在 １ ９４４ 年 的修正条例 中 规

定
“

至少… …五年 以上不得其夫音讯 者
”

才能提出 离 婚 （韩延

龙
、
常兆儒

，

１ ９ ８１
￣

１ ９８４
：
４ ．

８ １ ０
） 。 下 面 我们将会看 到 ，

５０ 年

代初期对军人 的保护更得到加强 。

然而 ， 当 中 国共产党从一经请求 即 准予 离 婚的立场撤退时 ，

并没有 完全背离 自 己 公 开宣布 的 目 的 ， 即废 除
“

封建
”

婚姻 。

在 ５０ 年代初期
，
共产 党重点打击的 目 标包括 重婚或一夫多妻 、

婢女 、 童养媳 、 父母包办和买卖婚姻 。 １９ ５３ 年 的案件抽样显示 ，

许多婚姻 因 为 属于上述范畴之一而获准离婚或宣告无效 。 Ｂ 县 的

一个案件涉及童养媳 ，
法 院认为

，

“

封建婚姻制 度 … …不合理
，

又不道德… …此种 婚姻关系 如再继续下去 ， 只有痛苦加深
＂

。 法

院因此判决离婚 （ Ｂ ，１９５ ３
，１ ９ ） 。 在另 一个案件 中 ，

一对夫妇

年纪很轻时就 由父母包办结婚 ， 法院裁定 ，

“

彼时 因 双方年纪 尚

小…… 因此达不到 互敬互爱和 睦家庭
”

（
Ｂ

，１９ ５３
，
７

） 。 还有一

个类似的案件 ， 法 院准予离婚的理 由 是
“

婚姻 系 早年经父母包

办的 ， 结婚后 以至感情破裂
”

（Ｂ ，
１ ９５３

，１５ ） 。 松江和奉 贤两县

的数据显示 （ 见下文 ） ， 直 到 ６０ 年代初 期
，
每年都有 相 对大量

的离婚案 。 此后 的离婚案件数量减少 ，
８０ 年代才又返 回 到 ５０ 年

代 的数量 。

显而 易见 ， 中华 人民 共和 国初期 比后来 要容 易 取得离 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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婚姻法有关调解 的程序要件在后期执行得较初期严格得多 。 反

封建婚姻 的运 动实 际 上创造 了
一种离婚 自 由 的 风气

；

一些 申 请

人的婚姻虽然不 明确地属 于那些重点打击的 范畴 ， 也能获准离

婚 。 这种 比较 自 由 的倾 向 仅仅在共产党认为 封建婚姻 已大体上

被破除之后才终止 。 在抽样的案件之中 ，

一

位 党 员 干部请求离

婚 ， 称他的 妻子满脑子
“

封建 落后思想
”

， 导 致他们 的 感情破

裂 ， 他 因此获得 了批准 （ Ｂ ，１ ９ ５３
，

１
；

又见 Ｂ
，１ ９５ ３

，５ ） 。 另

一位干部贏得离婚的理 由 是 因 为他妻子是
“

家庭 妇女
，
没有文

化 ， 不能工作
”

。 法 院 批准 了他 的请求
，

“

因 双方社会 职业不

同
，
感情逐渐破裂

”

（ Ｂ ，１ ９５ ３
，７ ） 。

一 位女 干部基 于 同 样的

理由 离 了 婚 ： 她 的 丈 夫
“

思 想 落后 ， 开会 都 不 叫 去
”

（ Ｂ ，

１ ９ ５３
， ２０ ） 。 另

一位妇女不顾她 的军人 丈 夫 的 反对 ， 在几次调

解离婚失 败之后 ， 最终获得了成功 。 法 院解释这样判决 的 目 的

是
“

为 了 今后使 双方解 除苦恼
，
有 利 生产 及不 出 意外

”

（ Ｂ ，

１ ９ ５３
，４ ） 。

然 而 ，
上述最后那位妇女 的 案件是个例外 。 最 高法 院在 当

时发布 的司 法解释和指示 中都反 复 强调 了
一种情 况 ： 如果涉及

军人
，
即使妻子是童养媳也不应准予离婚 （买卖 或包办婚姻 中

的妻子更不容易 获准 ，
尽管这 种婚姻违背 了女方 的 意愿 ） 。 最

高 法院总是 引用第 十 九条 ：

“

现 役革命军人与 家庭有通讯关系

的 ， 其配偶提 出 离婚 ， 须 得革命军人的 同意 。

”

这个 条件甚至

适用于解除婚约 ， 而在其他情况下婚 约是不具约束效力 的 （ 最

高 人民法院 ，

１ ９９ ４
：
 １０ ９９

） 。 正如最高 法 院在 给西北 分院 的 回

复 中解 释的那样 ， 即 使解除童养媳婚姻也 须取得军人 的 同 意 ，

这
“

是基于最大多 数人 民 的 最 大利 益
”

的 原 则 （ 最 高 人 民 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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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 ，
１ ９ ９４

：１ ０ ９０ ） ， 是与 允许结婚 自 由 和 离婚 自 由 同等 重 要 的

基本观点 。

？

然而
，
必须将这种倒退 的过程 和 与之平行 的反 封 建婚姻 的

运动过程联系起来观察 。 毫无疑 问 ，
１ ９５０

￣

１９５３ 年 的 婚姻 法运

动有力 地打击了
“

封建婚姻
”

，
使离婚法实践在那些年极大地 自

由 化 。 最好的证据是农村抵抗该运动而导 致 的 冲突 的 范 围 和强

度 。 Ｋａｙ Ｊｏｈ ｎｓｏｎ 指 出 ， 根据 中 国 司 法部 本身 的报 告 ，

１ ９５０ ̄

１ ９ ５３ 年间 ， 每年有 ７
￣

８ 万人 （ 多为妇女 ）

“

因婚姻不 自 由 而 自

杀被杀
”

（ Ｊｏｈｎｓｏｎ ，１ ９８３
：１ ３２

；
《贯彻婚姻法运动 的重要文件 》 ，

１９ ５３
：２３

￣

２４ ） ０

如果把 １ ９ ５０ 年的婚姻法看作仅仅是从 （

一经请求 即予离婚

的 ） 激进允诺的倒退
，
就会忽视它在打击 旧式婚姻方面 所起 的

重大作用 。 事实上我们 已经 看到
，
这些成 果在 中 国 乡 村社会的

背景下是革命性的 。 同时
，
当时法律对 乡 村造成 的影 响 要 比对

现代化 了 的城市来得大 ， 原 因是 旧式婚姻在前者那 里 更为 普遍 。

然而 ， 共产党从江西时期 的规定 到 为 保护军人 和农 民利 益而做

的倒退也是当 时历史 现实 的
一

面 。 这两个过程——党针对种 种

落后的 旧 式婚姻的运动 ，
以及从激进承诺 （

一

经请求 即予离婚 ）

① 根据地 的经验已 经预示了 司 法制 度此时 的运 作 。
正如上文所 述 ， 陕甘宁 边

区 １
９３９ 年的 立法没有涉及军人离婚的 问 题 ， 并特别禁止童 养媳 、 买卖 和父

母包办婚姻 ； １ ９４ ４ 年的修正立法却增加 了关 于军人 同 意的 规定 ， 去掉 了 对

童养 媳 、 买卖婚姻和父母包办婚 姻的 禁止 ，
仅 仅保 留对重 婚的 禁止

（
韩延

龙 、 常兆儒 ， １ ９８ １

－

１ ９８４ ：４ ． ８０４
￣

８０７ ，８０８
￣

８ １ １ ） 。 显然 ， 军人在此前１ ０

年就享有离婚 的豁免权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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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倒退——需要放在一起来考察 。
？

通过规定有争执的离婚必须先行调解 ，
共产 党在两条原则

的张力 之间寻找其艰难穿行的道路 。 双方同意 的离婚并不难办 ，

因为两方均无异议 。 对于有争议 的离婚 ， 可行的 办法显然 是既

不全部拒绝也不一概准许 ： 前者意 味着背离共产党对结婚和 离

婚 自 由 的承诺 ， 后者 又肯定会遭到 乡 村社会的 强烈反对 。 这种

情况下 ，
调解是有效的折 中 。 当共产党希望重点打击 旧式婚姻

时 ， 例 如 ５０ 年代 ， 对调解的执行就相对宽松 ； 而 当党想就离婚

采取更保守 的姿态时 ， 如 ６０ 年代及其后 ， 则可 以严格地执行调

解 。 最重要的是
，
这种程序有助于 冲突 的最小化 。 它 提供 了

一

个制度 的渠 道
，
使对立 的 意见都能与 闻 ，

也使共产党能最大限

度地为案件设计 出 令双方 至少在名 义上能同 意 的 解决方案 。 这

样
，
党既可 以维持 自 己 终结封建婚姻的 目 标 ， 同时也将农 民 的

反对降至最低 。 在我看来
， 这就是离婚法 的立法和 实践的 真正

起源和意义 。

乡村传统与共产党实践的融合

上述分析尽管解释 了调解在离婚 中 的普遍适用 ， 却 没有讨

论那些 实践 中 所采用 的 具体方法 、 风格和 形式 。 要 理解后者 ，

我们必须转 向 调解的 乡 村传统以 及毛主义政党如 何改变 了 这些

①Ｎｅ ｄＤｍｍａｍ（ ２００ ０ ） 正确地强调了１ ９５ ０ 年婚 姻法的影响 ， 尤其对 乡 村的影

响
；
同时 ， Ｋａ ｙＡ ｎ ｎ Ｊｏｈｎ ｓｏｎ（

１ ９８ ３
） 所讲 的情况 也很重 要 ， 突 出 了 共 产党

从江西苏维埃时期的 立场的倒退 。 然而 ， Ｄｉ ａｍａｎｔ 过度执著于婚姻 法对乡 村

的 影响比对城市更大的 观点 ， 特别强调这与现代化理论预测 的结果相抵触。

其实他忽视 了
一个显而易见 的解 释 ， 即 新的法律 所针对 的 旧 式婚姻 在乡 村

远比 在城市普遍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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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统 。 换言之
，
调解 的实践既不单单 是传统 的也不单单是共产

党 的 ，
而是两者互动 的产物 。

农村根据地是最初的历史背景 。 １ ９２ ７ 年 ４ 月 １ ２ 日 之后 的

白色恐怖迫使 共产 党撤离城 市转人地 下 ， 党必须 在
“

第
一 次

统一 战线
”

的崩 溃之后 彻底重 建 。 后 果之一 是共产 党几乎 完

全与 民 国政府 １ ９２ ６ 年前在全国大 约 １ ／４ 县份建立起来 的 现代

法院体系 阻 隔 开 来 。 此后 的六 年里新 的 国 民 政府将之 拓展 到

中 国近
一半 的 县份 （ 黄宗 智 ，

２０ ０ ３
：２ ，３ ８

￣

４５ ） 。 这 些现 代

化或半现代化 的 城市 大多处 于共 产党控 制 之外 ， 因此 江西 苏

维埃 以及后来 的边 区 共产 党政府缺 乏现代 法院 的模 式和 司 法

人员 。 同时 ，
共 产党 又在原 则 上强烈 反对 国 民 党 的制 度 ，

一

如反对清代 的 旧 制 度 ，
根据 地 因此 就不得不 重新开 始建构 自

己 的 司法机构 。

其后是一个兼容传统 乡 村 习 惯和 新的 共产党实践 的制 度 的

逐步形成 。 前者着重调解和 妥协 ， 有一套邀请 当地有声望 的人

士劝说当事人 以彼此都能接受的 办法解决 纠纷 的独特方法 。 这

些方法包括 ： 与双方交谈并 同情地倾 听他们 的诉说 ；
运用道德

劝诫
，
试图让双方理解对方的 处境

；
当亲 戚邻 里可 能帮 助达成

妥协时 ， 也邀请他们加人 ；
举 行公共 仪式 ，

如 聚 餐或 召 集众人

公开宣布协议以增加其效 力分量 。

共产党将 这些 内 容纳入 了 自 己 的实践 。 事实上 直到 现在 ，

充当调解人的干部还常常用儒家的
“

中 庸之道
”

来 劝说 纠纷 的

各方 ：

“

如果别人这样对你 ，
你会怎 么想 ？

”

（亦 即
“

己所不欲 ，

勿施于人
”

的道理 ） （ ＩＮＴ ９ ３
－

１ ２
；
黄宗 智

，

２００ １
： 第 三章 ） 。

尽管调解会取代 了 传统的 聚餐会 ， 仍然强调 由 双方公开陈述 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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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所做的让步 （ 虽然后来是以毛主 义的
“

自 我批评
”

的 形式 ） 。

同时 另一方面 ， 共产党 的特殊作风也重塑 了这一过程 。 因

此 ， 判定是非 的最终标准是党 的 原则 和政策 ， 而非儒家或传统

的公共道德规范 （这
一点下文还要进一步讨论 ） 。 与众不 同 的毛

主义群众路线也影 响 着调解程序 ，
它教导城 里来 的知识分子如

何对待农民 ： 平等地与 他们交谈 并听取意见
；
重说服教育而不

下专断 的命令 ；
学会和 农 民

一起 生 活 ，
做到 同住 、 同 吃 、

同 劳

的
“

三 同
”

（ 毛泽东 ，
１ ９４３

， ［ １９ ７ １ ］ ） 。

这些指示实际上是一 种新 的认识论 的产 物 ： 首先从实践 中

学习 ， 再上升到 抽象的 理论知识 ， 最后又 回 到实践 中去检验知

识的正确 与 否 （ 毛泽东 ，
１９３ ７ａ ［

１９７ １
］ ，１９ ３７ｂ［

１ ９７ １
］ ） 。 与 此

相关联的还有一种学 习方法 ， 即通过访问
“

群众
”

而进行的 系

统调查 （ 毛泽东 ，

１ ９４ １ ａ［
１ ９７ １ ］ ，

１ ９４ １ ｂ ［
１ ９７ １

］ ） 。 这些 因素 共

同构成了一种既是革命性的也是现代性的 特殊的认识方 法 （ 黄

宗智
，

２００ ５ ） 。
？

这种认识论上 的立场反过来又 为 党员们设立 了
一套思想和

行为准则 。 过分依赖理论而忽视具体条件的 做法被贴上 多种批

判性的标签 ， 包括
“

教条主义
”

、

“

主观主义
”

、

“

党八股
”

、

“

命

令主义
”

、

“

瞎指挥
”

，
甚至

“

山 头主 义
”

。 相反 ， 对 只关 心事实

而忽视理论的批评则 主要 只有一种
：

“

经验主义
”

。 显然 ， 毛主

义之把实践排序 高 于理论的 精神 更明显地体现于
“

群众 路线
”

，

它要求干部们取得 民众 自 愿的赞 同 和服从 （参见毛 泽东 ，

１ ９４２

① 李放春
（
待刊 ） 启 发 性地 提 出

一 种 独特 的
“

革 命 的现 代性
（
ｒｅｖｏ ｌｕ ｔｉｏｎａｒｙ

ｍｏｄｅｍｕ
ｙ ）

”

。 我们可以 用这 个范 畴覆盖这种 与儒家和西方 启 蒙 现代主 义的

认识论均不同 的认 识方法 ， 包括它同 时包含的 自下 而上 的历史 观在内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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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 １９ ６７ ］ ） 。 这种认识方法实际上附带着一套治理的理论 。

调解 的 乡 村传统与 毛 主义实践 的融合 ，
导致 了独特 的毛主

义
“

调解和好
”

制 度 的形成 。 其独特 的方法和 风格是从共产党

与 村庄在根据地的互动 中形成的 。 换 言之 ，
离婚法实践的 真相 ，

尤其是那些涉及调解 和好的实践 ， 存在于那些变化的过程当 中 ，

而非任何简单非 此即 彼 的 二元对立所能理 解 ， 比 如 传统 ／现代

性 、 村庄 ／共产党 、 农 民 ／现代 国家 。

从这种互动 中产生 了所谓 的
“

马锡五模式
”

。 马 锡五 （ １
８９８

̄

１ ９６２ ） 是陕甘 宁边区的
一位高级法官 ， 毛 泽东在 １ ９ ４３ 年特地赞

扬 了他的工作风格 。 后来
“

马 锡五审判方式
”

成为毛主义法律制

度一切特点 的一种简 称 ， 不仅在婚 姻纠 纷 中 如 此 ， 在其他类型

的 民事案件 中也 如 此 。 法官们要到 现场 调 查案 件的 事实真相
，

尤其要依赖群众
，
因 为

“

群众眼睛 最亮
”

；

一

旦 掌握 了 事 实
，
法

官就会着手消 除
“

矛盾
”

； 提 出 双方都能接受的调 解方案是解决

冲突并防 止其再度发生的 最佳方式 。 整个过程可 概括为 三个公

式 ：

“

依靠群众
”

，

“

调 查研究
”

，
以及

“

调解为主
”

。 其程序 、 风

格和仪式 已清楚呈 现在上文详细 的 案例之 中 。 正如 我们所见 ，

１ ９５２ 年及其之后 ， 共产党在全 国大力 宣传马锡五 审 判方式 ，
以

取代他们认为不能接受 的 国 民党的法制 。 １ ９ ５４ 年
，
马锡五 当上

了最高人民法院副 院 长 （ ＩＮＴ ９３
－

Ｂ
－

３ ；ＩＮＴ ９ ３
－

８
，９ ； 参见

杨永华 、 方克勤
，

１９８７ ：１３ １

？

１４ ５ ） 。

观 念 基 础

以上描绘 出 的 毛 主义离婚法律 实践与 一个观念 紧 密 相 连 ，

即夫妻感情是结婚和 离婚的决定性基础 和 标准 。 当法 院 驳 回 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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婚时
，
理 由 是感情 尚 好还能修 复

； 准予离婚的理 由 则是感情破

裂不能修复 。 这
一构造从 ４０ 年代起就在实践 中广为运用 ，

尽管

直到 １ ９８０ 年才见诸法律 。 它为 离婚法实践既提供 了正 当 化理 由

也提供 了 观念的 空 间 。 毫无疑 问 ， 要理解有关调解和 好 的毛 主

义实践 ， 必须澄清随同着这个制 度 的观念 。

最初 的 １ ９ ３ １ 年 《江西苏维埃婚姻条例 》 没有提到 感情 。 如

前所述 ， 它基本照搬苏联 １ ９２６ 年的法典 ， 赋予婚姻关系 中 的任

何一方单方离婚的 权利 。 该规定基 于 的观念是 ： 婚姻是平等 的

双方 自 由缔结的 联合 ， 任
一方 的 意愿都足 以解除 之 。 我们 已经

看到
，
在抗 日战争时 期 之前

，
根据地就 已 经放弃 了 最初 的表达

而采用与 １ ９２９
￣

１９ ３０ 年 国 民党 民法典近似 的表达 ， 后者 以 １ ９００

年德 国 民法典为 蓝本 。 该法典视婚 姻 为 民事 契 约 ， 离婚则是对

违背婚姻 契约 的 回 应 。 违背婚姻 契 约 的 行为 可 以 称为
“

婚姻过

失
”

， 包括通奸 、 故意遗弃 、 虐待等 。 这种看待婚姻 的方式基于

西方世俗婚姻法的传统 ， 是 已 经脱离 了 罗 马 天 主教会婚姻 的神

圣性和不可解除性原则 的传统 （ Ｐｈ ｉ
ｌ

ｉ

ｐ ｓ ，１ ９８８ ） 。 中 国共产党或

许是无意之 间在某种程度上继承 了该传统 。

然 而 ， 根据地 的共产 党在效仿 国 民党 的实践的 同 时 ， 也形

成 了
一种 以感情观念为 基础 的 构造 ， 而这是 国 民党法律所没有

的 。 因 为按照这种观念
，
夫 妻感情是婚姻最基本的 要素 ， 只有

当这种基础根本 不存在或被破 坏而导致夫妻
“

感情根本 不合
”

时才应 当离婚 。 与 此相似 ， 当 时 的 苏联法律也认为 ， 当婚 姻 中

的关 系 使 婚 姻不 可 能存 续 而 必 须离 婚 时 ， 离 婚 才 是 正 当 的

（ Ｓｖｅｒｄ ｌｏｖ
，１ ９ ５６ ：３ ７ｆｆ

） 。 这种离婚 的途径与 ２０ 世纪 ６０
￣ ７０ 年

代在西方占 主导地位 的无过错原则有着某种亲 和性 。 按 照无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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错原则 ，

“

婚姻 崩 溃
”

（不 归 责于任何
一方 ） 足 以 构 成离婚的标

准 ， 从 而 取 代 了 以 前 立 法 中 的
“

婚 姻 过 失
”

标 准 （ Ｐｈ ｉ ｌ ｉ ｐｓ ，

１９８ ８
：５６１ － ５７２ ） 〇

但是感情观念的构造有它 自 身 的特点 。 它 的 出 现 出 自 于取

代清代 和 国 民 党婚姻观 的愿望 。 按照清代 的 婚姻 观念 ， 婚姻意

味着 丈夫的 家庭获 得
一个妻子 ：

丈夫 而不是妻子才有权离婚 。

更精确 地说 ，
他有权 因 为 妻子 的过失而

“

休
”

掉她 ， 为此法 律

列举 了七种情形 ： 无子 、 淫佚 、 不事 舅 姑 、 多言 、 盗 窃 、 妒忌 、

恶疾 （ Ｈｕ ａｎｇ ，２００ １
：１ ６４ ） （ 当然 ， 尽管法律理论上如此 ， 在实

践 中也有对休妻的社会
－ 文化制约 ） 。 而新 的婚姻观念则 立足于

爱情和双方的 自 由 选择而非父母 的意愿 ， 是共产党革命对新的

社会秩序 的构想 的基本组 成部分 。 这 种观念 自 然 而 然 地会强调

感情是婚姻的必备要素 。

同时 ， 共产党 （在与 之短暂亲昵之后 ） 也拒 斥 了 国 民 党对

婚姻 的
“

资本 主义
”

或
“

资产阶级
”

的观念——将 婚姻视为 一

种 民事 契约
，

一种 国 家权 力之外 的私人事务
，
违背 契 约婚姻 即

可解除 。 正 如权威性的 《 中华人 民共和 国法律释义 大全 》 中 所

说 ：

“

在我 国 ， 婚姻不是一种 民事契约 ， 而 是为法律确定 的 夫 妻

关系 ， 它包括 财产关系 和人身关 系 ， 而最主 要 的是人 身关 系
”

（ 《 中华人民共和 国法律释义大全》 ，
１ ９９２

：５ １ ０
） 。 它也拒斥 西方

近期无过错离 婚的公式 ，
其终止婚姻 的理 由

——

因
“

无法协 调

的分歧
”

或彼此不再
“

相 爱
”

而导致 的婚姻 关系 崩 溃——在 中

国共产党看来 ， 只不过是资 产阶级在婚姻 和 离婚问 题上轻佻 态

度 的合理化表述 。 在共产主义 的 党一政 国 家那里 ， 感情观念 既

强调 了结婚和离婚 自 由
，
也强调 了 长久的婚姻义务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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诚然
，

１ ９５０ 年的 婚姻法没有提及感情
，
尽管感情观念的雏

形 已 可见于 几乎所有边 区 的战时婚姻立法 。 这部婚 姻法也 略去

了先前的法律 中 列 举的 种种可导致离婚 的过错 。 相反
，
它几乎

完全着眼于程序 ， 这种关注 的重心与苏联 《婚姻与 离婚 、 家庭

与监护权法 》 的规定 （ １ ９２６ 年颁 布 ，
１ ９３６ 、 １ ９４４ 及 １ ９４５ 年修

订 ） 相
一致 （

Ｓｖｅ ｒｄ ｌｏｖ
，
１ ９５６

） 。 它也符合共产 党 当 时重实 际考

虑而轻原则 的倾 向 。

然而 ， 有大量证据表 明 ， 当时几乎所有 的法学家和法 官在

适用和解 释婚姻法的 时候都将感情 范畴纳人考虑之 中 。 于是 ，

１ ９４ ９ 年华北人民政府 司 法部总结边区政府 的经验时 ， 明 确地将

夫妻
“

感情根本不和
”

作为决定准予离婚的最终标准 （韩延龙 、

常兆儒
，

１ ９８ １
￣

１ ９８４ ：４ ．
８７５

） 。 最高人民法院在 ５０ 年代初期发

布 的多个 司法解释和指示反复指 出 该原则是解释和适 用婚姻法

的决定性 因素 （例 如 ， 最高人 民法院 ，
１ ９９４ ：１０ ５６

，１０６ ４ ） 。 最

有说服力 的或许是我们从 １９ ５３ 年抽样 的离婚案件显示那些术语

已 经成为离婚诉状 和法院裁决的 常规措辞 。 如上文所显示 ， 感

情因素正是 当时的 法庭 允许 解除重婚 、
婢女

、
童养媳 、 买卖婚

姻和父母包办等类婚姻所用 的理由 。

离婚 的条件在反封建婚姻运动结束之后才开始 收紧 ，
调解

作为 程序要件被执行得 十分严格 。

一套与感情公式相关联的 比

较标准 的程序 和范畴很 快形成 ，
这些也 已 经见 于前文对抽样案

件的概述 。 法官们在处理案件时总是首先试图弄清楚夫妻关 系

的基础和 历史 ， 并对他们 的感情评定
一

个等级 ：

“

很好
”

、

“

好
”

、

“

不错
”

、

“
一

般
”

或
“

不好
”

。

一对 因父母包办 、 违背本人意愿

而结婚的夫妇通常会被视为 感情 基础不好 。 如 果他们在婚后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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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 中经常吵架 ， 其历史 也会被视为 不好 。 这些评估会 帮助法

院认定感情是否 已 经破裂 ， 也 即 是说
，
离 婚是否正 当 。 另

一方

面 ， 如果发现感情的基础 和 历史
“

好
”

，
就会 为法院主 张 调 解和

好或直接判决不准离婚提供正 当 的理 由 。

直到 １ ９８ ０ 年 ， 婚姻 法才将感情 观念 正式纳人 法律文 本 ，

它被认为 是有 中 国特色 的 、 植根于实践经验 的东西 。 正如 武新

宇 （全 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 员会法制 委 员 会
——

也 即是 中华

人民共和 国 正式 的 法 律起草 机构——的 副 主 任 ） 当 时所 解释

的 ：

“

草案在原 来 的
‘

调解 无效 ， 应准予 离 婚
’

条文上 加 了

‘

如感情确 已破裂
’

这个条件 。

”

在改革 的 大气候下 ， 修订婚姻

法的部分 目 的是增加 自 由 度 。 武新宇告诫说 ：

“

我们反对那种

对婚姻关 系采取轻率 态度 和 喜新厌 旧 的 资 产阶级思想 。 但是
，

我们也不能用法律来强行维护 已 经破裂的婚姻关系 ， 使 当 事人

长 期痛苦
，
甚至矛盾激化

，
造成人命案 件 。

”

他个人认为 ：

“

多

年来 ， 法 院在 处理 婚 姻 案 件 时掌 握 偏 严
”

（ 湖 北 财经学 院 ，

１９ ８３
：４６ ） 〇

武新宇意见的根据可 以 见于许多 案例 。 显然 ， 有许多无可

救药的婚姻 由 于法院系统过度热衷于达成调解 和好而长期 拖延 。

这种情况 已通过哈金的获奖小说 《等待 》 （
Ｗａｉ

ｔ
ｉｎｇ ，１ ９９ ９ ） 而 为

英语读者所熟知 。 事实上 ， 改善夫妻感情 常 常是一件超越法 院

权力 所能做到 的事情 ，
无论它 多 么强大 ，

温 和 抑 或专横 ， 出 于

好意抑或只是严格奉行政策 。

然而武新宇只是讲诉了 事情的一方面
，
妇联则强调另一面 ：

“

这些年来 ，
喜新厌 旧

，
草率离 婚的 情况有所 增 加

，
有些

人在提干 、 进城 、 或 考人大学后 ， 抛开 旧 配偶 … … 以
‘

感情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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’

为 理由 … …把道德观念视为封建残余 ，
崇拜 资 产阶级 的婚

姻 自 由 。 对这些人要进行批评教育 … … 现实生 活 中离婚往往给

妇女 和 孩子带来痛苦和 不幸 ， 因此新婚姻法关于保护妇女 、 儿

童 的利益 规定 ， 应认真 贯彻执行 。

”

（ 湖 北 财经学 院
，

１ ９８ ３
：

６５ ￣ ６ ６
）

这种担忧 回应 了 丁玲 ４ ０ 年前的呼吁 。

不管怎样 ，
借助感 情观 念 ， 法 院 既 能对那 些关 系 已 无 望

修复 的 夫妻放宽离 婚的 条件 ，
也能对那 些 出 于一时 的 愤怒或

希望更换 配偶 的 人从严 限 制 ； 同 时
，
由 于关于 夫妻感情 质量

的任何判 断都是 不精确 的 ，
法 院 方能借 以做 出 个别 的 决定 以

便最好地适应具体案 件的 情况和 当时 的政策重 心 。 换 句 话说 ，

感情建构允许实际的 考虑优先于理论原则 。 正 如武新 宇所说 ，

“

这样规定 ， 既坚持了婚姻 自 由 的原 则 ， 又给 了 法 院一定 的 灵

活性
，
比 较 符 合 我 国 目 前 的 实 际 情 况

”

（ 湖 北 财 经 学 院 ，

１ ９ ８３
：４ ６ ） 。

其结果是一个主导性 的观念框架 ，

一方面它 的起源是革命

性 的 ，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预见 了 当代西方 的无过错离婚 ， 但 另

一方面它又产生于并纠 缠 于所处时代的 现实之 中 。 作为 一种正

当化的工 具 ，
它 先是 既要为终结 婚姻 的 各种封 建形式 鸣 锣 开

道
，
又 要致力 于将农 民之 中 的 对抗 因素化为最小 ；

而在后来 的

改革背景下 ， 则 既要符合放宽对离婚的 限制 的趋势 ， 又要满足

保护婚姻的愿望 。 这个双刃的 观念及其灵活适用或许是 以调解

和好为 特色的毛主义 法律制度 的 真正 的
“

实践 逻辑
”

。 它也可

以被视为所谓的
“

革命的现代性
”

的
一种体现 ， 塑造 了 当代 的

中 国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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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于必须从不 同 的并且是时 常 相互 冲突 的 各 种 目 的 和需要

中做出 诊断 ，

“

感情破裂
”

标准必然是难 以定 义和 含混不 清 的 。

可想而 知 ，
１ ９ ８０ 年之 后许 多 年里 ， 什 么是 感情破裂 的 确 切标

准这个问题成为关于婚姻 和离婚的一切立法争论的 核心 。 未来

的婚姻 和离 婚法的变 化仍将 围绕这个 问题 ， 在我看来 ， 这个关

注也是中华人 民共 和 国离婚法律实践 的历史 中 独 特逻辑的
一部

分 。

离婚法实践与整体的民事法律 制度

本文 的最后一个 问 题 是 ： 对离 婚法律 实践 的 这种 分析会

为 我们理解 整 个 当 代 中 国 民 事法律 制 度带 来什 么启 示 ？ 要 回

答这个问题 ， 我们首先 需要对 中 华 人 民 共和 国 的 民事诉 讼 作

一概览 。

或许并不令人 诧异 ， 离 婚 案 件 在 中 国 通常 占 全部 民 事 案

件 的压倒性 多数 。 表 ２ 是松 江县法 院 １ ９ ５０
？

１ ９９ ０ 年 的统计 数

据 ， 它显示离婚 案 件在 ５０ 年代 早期 占 全部 民事 案 件 的 ２ ／５
；

其后 集体化 和
“

社会 主 义 建设
”

在 很大程 度上 消 除 了 土地 和

债务 纠 纷 ， 离 婚案 件 迅速超过 了 其他 所有类 型 案 件 的 数量 总

和
； 在毛 主 义 时代 的 巅 峰 ， 离婚 案 件 占 全部 案 件 的 ９０ ％ ？

１ ００ ％ ； 要 到 改革 的 ８ ０ 年代
，
其他类型 的 民 事案 件数量 回升

，

才返 回 到 类似 于 ５ ０ 年代 的 大致情 况 ； 即 便 如 此 ，
到 １ ９ ９０ 年

离婚 案件仍 占 全部 案件 的 ２ ／３（ 在 当 时 的全 国范 围 内
，
离 婚案

件的 比例 降 至 ２ ／５
，
见 《 中 国法律年鉴 》 ，

１ ９ ９０ ：９９ ３ 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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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２１ ９Ｓ ０
？

１９ ９０ 年松 江县 民事 案件分类及

离婚案件所 占全部民事案件百分 比

年 土 债 离 其 继 老 儿 房 赔 其 合 占离
他 人 童 百婚
婚 磨 抚 分案

份 地
Ｂ

务 婚 姻 承 养 养 屋 偿 他 计 比所

１ ９ ５０ ３３ １ ３５ １ ５０ １ ３ ８ ９ ０ ０ ３２ １ ９ １ １ １ ６２ ７ ２３ ． ９

１
９ ５ １ ６ ６４ １ ４５ １ ０ １ ５ ０ ０ １２ ６ ３５ ３ ７４ ３８ ． ８

１ ９５２ １ ６ ５ ５ ２ １ １ ６６ ２ ０ ０ １ ２ １ ４ １ ４０４ ５ ２ ． ２

１ ９５３ ３０ ９４ ２８７ １ ２ １ ２ １ ０ ０ ２ １ ０ ５ １ ６２ ５ ４５ ． ９

１ ９５４ ４
１ ２ ２３２ ５ ２ ０ ２ ３ ０ １ ２ ２７２ ８５ ． ３

１ ９５ ５ ０ ３ １ １ ３ １ ２ ０ ０ ０ １ ０ ５ １ ３ ４ ８４ ． ３

１ ９５６ ０ １ ９ ２５７ ５ ２ ０ ５ ２ ３ ３８ ３３ １ ７７ ． ６

１ ９５ ７ ２ ２ １
１ ６９ ２３ １ ０ ０ １ ９ ５ ２２ ２６２ ６４ ． ５

１ ９５８ ３ １ ９ １ ７２ １ ６ １ ０ ０ １ ３ １ １ ２ ２３ ７ ７２ ． ６

１ ９５９ ０ ７ ２０３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
１

２２２ ９
１

． ４

１ ９６０ ０ ０ １ ７９ ２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１ ８３ ９７ ． ８

１ ９６ １ ０ ０ ２ ５ １ ５ １ ０ ０ ５ ０ ０ ２６２ ９５ ． ８

１ ９６２ １ ２ ３ １ ７ １ １ ２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３４３ ９ ２ ． ４

１ ９６３ １ ２ ２６７ ３５ １ ０ ０ １ ５ ０ ３ ３２４ ８２ ． ４

１ ９６４ ０ ０ １ ８２ ２ １ ３ ０ １ ４ ２ ０ ２ １ ３ ８５ ． ４

１ ９６５ ０ ２ １ ９ １ ４ １ ０ １ ５ ０ ０ ２０４ ９３ ． ６

１ ９６６ １ ０ ７６ １ ０ ０ １ ３ １ ０ ８３ ９ １ ． ６

１ ９ ６７
？

１ ９６９ 缺

１ ９７０ ０ ０ ２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０
１
００ ． ０

１ ９７ １ ０ ０ ２ ９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９ １ ００ ． ０

１ ９７２ ０ ０ ２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２ １ ００ ． ０

１ ９７３ ０ ０ １ ８ ０ ０ ０ １ ７ ４ １ ３ １ ５ ８ ． １

１ ９７４ ０ ０ ３６ ０ １ ０ ４ １ ６ １ ７ ３ ８ １ １ ２ ３２ ． 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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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 表 ２

年 土 债 离 其 继 老 儿 房 赔 其
八

占 离

他 人 童 百 婚
婚 赡 抚 分案

份 地
＂

务 婚 姻 承 养 养 屋 偿 他 计 比 所

１ ９７５ ０ ０ ２４ ０ ０ ０ ２ ３ ３ ０ ３ ２ ７ ５ ． ０

１ ９７６ ０ ０ ４ １ ０ １ ０ ２ ０ ０ ０ ４４ ９ ３ ． ２

１ ９７ ７ ０ ０ ３ ３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３５ ９４ ． ３

１９７８ ０ ０ ６ １ ０ ０ １ ０ ６ １ ０ ６９ ８８ ． ４

１ ９７９ ０ ０ ６５ ０ ２ １ ０ ９ ４
１ ８２ ７ ９ ． ３

１ ９８０ ０ １
１ ０３ ０ １ ３ ３ １ １ ７ ６ ６ １ ５０ ６ ８ ． ７

１ ９８ １ ０ １ １ ８２ ０ １ ２ １ ９ １ ３３ ９ １ ８ ２７ ５ ６６ ． ２

１ ９８２ ０ ３ １ ９９ ０ １ ２ ２ ９ ８ ２９ ２ ５ ２０ ３２５ ６ １
． ２

１ ９８３ １ ５ ２０７ ０ １ ５ ２７ １ ４ ３６ １ ９ ４８ ３７２ ５ ５ ． ６

１ ９８４ ０ ８ ２ ４６ ０ １ ３ ４３ １ ３ ３９ ３０ ２０ ４ １ ２ ５ ９ ． ７

１ ９８５ ０ ６ １ ８０ ０ ６ ２５ １ ０ ３ １ ２４ ３６ ３ １ ８ ５ ６ ． ６

１ ９８６ ２
１
８ ２３ ０

１ ４ ２８ ８ ９ ４５ ４０ ８ ４０２ ５ ７ ． ２

１ ９８７ ０ ３７ ３２９ ９ ９ ２ ６ １ ５ ３ ８ ４８ ３ ５ １ ４ ６４ ． ０

１ ９８８ １ ６６ ４５ ３ １ ４ ９ ３３ ３ ５ ２５ ６７ １ ２ ７ １ ５ ６ ３ ． ４

１ ９８９ ３ １ ２３ ５ ５ ７ ６ ４ ２ ８ ３ ３ ２２ ７０ １ １ ８５７ ６ ５ ． ０

１ ９９０ ０ １ １ ２ ６２３ １ ９ １ ３ ８ ３ ４ ３２ ７６ ９ ９４４ ６６ ． ０

合计 １ ０４ ８ １ ５ ７０６０ ６２ ８ １ ７７ ２８ １ １ ９２ ５ ４８ ４８２ ５ ７３ １ ０８６ ０

％ １ ． ０ ７ ． ５ ６５ ． ０ ５ ． ８ １ ． ６ ２ ． ６ １ ． ８ ５ ． ０ ４ ． ４ ５ ． ３
１ ００ ． ０

资料来源 ： 数据由 松江县法院提供 。

说明 ： 数据反映给定年份 的收案数而非结案数 。

ａ ．８０ 年代的 案 件中 本项 作
“

宅基地＇

临近 的奉 贤县的 情况也很相似 。 该县 的详 细 统计数据 （ 尽

管离婚案件没有 和其他婚姻 案 件分列 ， 这 些数据仍可 与 松江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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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数据做一粗略的 比较
，
因 为从 ５０ 年代 中期 以 降离婚就 占 全部

婚姻案件的绝大 多数 ） 显示
，
婚姻案件在 ５０ 年代 占 全部 案件的

３／４
，
在改革 的 ８０ 年代仅 占 ２ ／５ 。 在其他方面 ，

该县的模式与 松

江非常相似
，
两县 的婚姻案件所 占 比例在 毛主义时代的 巅峰都

远远 高于其他案件 。 事实上 ， 说毛 主义 的 民事法律制 度 主 要是

离婚法并非言过其实 。

表 ３１９ ５０
？

１ ９ ８Ｓ 年奉贤县 民事案件分类表 以及

婚姻案件所 占民 事案件总 数百分比

年 土 债 婚 继 老 儿 房 赔 其 合 占婚
人 童 百姻
赡 抚 分案

份 地
３

务 姻 承 养 养 屋 偿 他 计 比所

１ ９５０ １ １ ４９ ４３ ９ ０ ７ １ ０ ４
１

１ ５ ５ ３６ ８ １ ． ９

１ ９５ １
７ ３ ４ ２ ９８ ６ ０ ０ ３ １

１ ６ ３ ６５ ８ １
． ６

１ ９５ ２ １ ０ ４３ ８４６ ２３ ４ ７ ２ ０ １ ６ ９ ５ １ ８ ９ ． ０

１ ９５ ３ ５ ６ ８３ ５ ３ ２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０ ３７ ７ ３ ０ ７２ ． ９

１ ９５ ４ ４ ８ ５ １ ４５ ８ １
７ ０ ６ １

１ ０ ５６ ６４７ ７ ０ ． ８

１ ９５ ５ ２ １ ５ ３７ １ ０ ５ ４ ０ ５ １ ４４９ ８２
． ６

１ ９５ ６ ０ ８ ３ ５ ８ ０ ０ ３ １ ０ ０ ３７０ ９６ ． ８

１ ９５ ７ ０ ６ ３ ８ １ ２ ３ ６ １ ２ ０ ４０ １ ９５ ． ０

１ ９５ ８ ０ １ ２ ３ ２６ ４ ０ ４ ０ ８ ８ ４ ４３ ８ ７ ４ ． ４

１ ９５ ９ ０ ３ ４７２ ０ ０ ３ ３ ２ ２ ４８ ５ ９７ ． ３

１ ９６０ ０ ０ ３ ８５ １ ２ ０ ０ ３９０ ９８ ． ７

１ ９６ １ ０ ０ ５ ５ ８ ２ ０ ２ ３ １ ０ ５６６ ９８ ． ６

１ ９６２ ０ １ ３ ８５ ０ ３ １ ９ ２ １ ４ １ ２ ９３ ． ４

１ ９６３ ０ ３ ２ ９ ６ ７ ０ ８ ３ ０ ５ １ ０ ３５ ９ ８ ２ ． ５

１
９６４ ０ ９ ２４ １ １

３ ４ ９ ３ ０ ２ ３ ０９ ７８ ． ０



续 表 ３

年 土 债 婚 继 老 儿 房 赔 其 合 占婚
人 童 百姻
赡 抚 分案

份 地
８

务 姻 承 养 养 屋 偿 他 计 比所

１ ９６５ ０ ５ １ ９４ ４ ５ ７ ０ ２ ５ ２ ２２ ８７ ．４

１ ９６６
－

１９７６ 缺

１ ９７７ ０ ０ ５ １ ２ ４ ２ １ ４ ５ １ ５ ９３ ５４ ． ８

１ ９７８ ０ ０ ５ ６ ０ ６ ２ ３０ ６ ２ ２ １ ２２ ４５ ． ９

１ ９７９ ０ ０ ９６ ３ ８ ０ ４７ ２２ ３ ８ ２ １ ４ ４４ ． ９

１９８０ ０ ０ ７２ ３ ７ ０ ３６ ２８ ２２ １ ６８ ４２ ． ９

１ ９８ １ ０ ０ １ ３７ １ ６ １ ７ ７ ７３ ３７ ３ ０ ３ １ ７ ４３ ．２

１ ９８２ ０ ０ １ ７９ ８ ３ ８ １ ４ ６２ ９２ ６４ ４５７ ３ ９ ． ２

１９８３ ９ １ ９ １ ８ １ ８ ４３ １０ ５４ ８２ ６４ ４７０ ３ ８ ． ５

１ ９８４ ８ ５ ２２７ １ ２ ３９ １ １ ２ ６ ５０ ４２ ４２０ ５４ ． ０

１９８５ ７ ８ １ ７３ ９ ４９ １ ６ １ ４ ６ １ ７５ ４
１ ２ ４２ ． ０

合计 １ ５８ ３ ５４ ７７ １ ２ １ ５ ３ ２３ ５ １ ３６ ４８０ ４０８ ６６７ １０３０３

％ １ ． ５ ３ ． ４ ７４ ． ９ １ ． ５ ２ ． ３ １ ． ３ ４ ． ７ ４ ． ０ ６ ． ５ １ ００ ． ０

资料来源 ： 《 奉贤 县法 院志 》 ， １ ９ ８６ ：９４
？

９５
。

说明 ： 数据反映给定 年份 的结案数而非收案数 。

ａ ．８０ 年代的案件中本项作
“

宅基地
”

。

正如 我们所见 ， 毛主义法律 制 度 的一个 核心 主 张 是让 调 解

构成整个 制 度 的 基石 。 松 江县于抽样案 件所在 的 年份 （ １ ９５３ ，

１ ９ ６５
，

１ ９７７
，１ ９８ ８

，
１ ９８９

） ，
判决的民事 案件仅 占 １ ６ ％

， 其余的

大多数 案件是通 过 调 解 （ ６９ ％ ） 。
？ 在奉 贤县 ， 从 １ ９７７

￣

１ ９ ８５

？另 外的 １ ６ ％ 的 民 事案件是通过撤诉 、 中 止或别 的 方式结案 的
（
数 据来 自松

江县法院 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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Ｉｉ

年 ， 调解的 民事案 件共计 ２ １ ０９ 起
，
而 判 决 的 为 ２ １ ５ 件

，
接近

１ ０ ： １ 的 比例 （ 《奉 贤县法院志 》
，

１９ ８６
：
９ ７

） 。 换言之
，
如果说毛

主 义的法 制主要是离婚法制
，
离婚法制则 主要是调解法制 。

这并不是说所有的调解都等于离婚法律实践 中 的调解和 好 。

上文 已显示 ， 相 当 一部分经过调解的 离婚案件是 以离婚而非和

好告终 ，
但它们 涉及一种不 同 的

“

调解
”

。 另外 ，
以离婚 为结局

的案件大都属于双方同 意 的离婚 ， 法庭 的任务仅仅是帮 助拟定

具体条件 ， 让双方做 出 必要 的 让步 。 就这点而 言 ， 它 与 传统的

调解很相似 。

？ 相反 ， 调解和好需要积极 的干预 ： 法庭不仅诉诸

道德劝诫 ， 还求助于物质刺激 以及来 自 司 法机构 、 家庭 、 社区

乃至社会的压力 。

实际上 ， 在 当代 中 国 的 民事法律制度 中 ，
法庭 调解涵盖了

一

系列 法院行为 ，
从没有实质性 内 容 的形式到 真正的 调解到 积

极的 干预 到 简 单的 宣判都被 归 人这个 宽泛 的 （ 也 是误 导性的 ）

范畴 。 在一个极端
，

“

调解
”

仅仅意味着诉讼人没有积极地反对

案件的结果 。 这 与帝制 时代要求诉讼人在形式上对法庭的 判决

“

具甘结
”

并没有 多大区别 。 当代 的新手法是声称案 件的结果是

“

调解
”

达 到 的 。 在 另 一个极端 ， 法庭 不仅积极地介人离婚 案

件 ， 也介人非 离婚的 民 事案 件 （ 另 有专文讨论 ） 。 后一类法庭
“

调解
”

是 中 国革命过程的 特殊产物 。

① 当然 ， 在调解离婚中 ， 法庭 也可能强 制性 地介人 以 达成
一个照 法律标 准看

来是公平的财产分割协议 。 在上文 引 用的 一个 案件中 ， 丈 夫要 求返还 结婚

全部 的花 费及全部共同 财产 ， 而法 院认为 这是 不合理 的 。 当 丈夫坚持 不让

步 ， 法庭就做 了判决 。 中华 人民 共和 国 的法庭与 当 代美国 的离 婚法庭 的 一

个不同之处在于 ， 后者按 照一套普遍 的 原则和经验 法则来决定 离婚 的 财产

分割 ， 前者则强调要让双方
（
至少表面上 ）

自 愿地接受 法庭 的决定 。



４８

如果我们想要把握 当代 中 国 的法庭调解 的 真正 性质
，
并 区

分虚构 和现实 ，
离 婚法实践中 的 毛主 义调解 和好或许是最具特

色和启迪作用 的 。 不能按照传统 的调解来理解它 ， 前者主要 以

社区为 中心并 以妥协 为基础 （而法庭调 解 ， 我们应该记得
，
在

传统调解 中是很罕见的 ） 。 它也与西方 的调解不 同 ， 后者完全脱

离法庭 的判决和 强 制 。 相反 ， 调解和 好所运 用 的毛 主 义 调 解诞

生于
一段独特的离婚法实践的历 史

， 那些实践融合 了 多种 要素 ，

包括传统的和 现代的 ，
农 民的 和 共产 党 的 。 它涵 盖 了一系 列 的

实践和观念 ： 它运 用 道德劝诫 、 物质刺 激 ，

以 及 党一政 国 家 和

法院的 强制压力来抑 制 单方请求的 离婚 ，
从而尽量减 少激烈 的

对抗
；
其构造性 的观念是感情 ， 即视夫妻感情为 婚姻 和离 婚 的

至关重要的 基础 ； 它 的实践逻辑 是既要结束没有 良 好感情 的 旧

式婚姻 ， 又要最大限度地保护有 良 好感情基础 的新式婚姻 。 这

些构成了 毛 主义离婚法实践 的核心 ， 因而也是 整 个 毛 主义 民事

法律制 度 的核心 。 直到 今天
，
它们 仍是 中 国 司法制 度 最具特色

的
一

面 。

参 考文献

访谈

１９ ９３ 年 ９ 月 ６
￣

１ ０ 曰
， 每 天 上 午 ９

￣

１ ２ 时 ， 下 午 ２
￣

５ 时 ，
我 对 松 江

县 法 院 的 法 官 、 华 阳 镇 司 法助 理 、 华 阳 镇 上 及 村 里 的 调 解 人
，
以 及 村 干 部

和 当 事 人 进 行 了９ 次 访 谈 。
１９ ９５ 年 １ 月 ３０ 日 至 ２ 月 ８ 曰

，
访 谈 江 平

（
１ ９８ ６ 年 《 民 法 通 则 》 的 主 要 规 划 者 之 一

，

及 《行 政 诉 讼 法 》 的 主 要 规 划



■
离婚法实践

■

４ ９

者 ） ６ 次 。 １ ９ ９９ 年 ３ 月 １５ 日
，
就 《 民 法 通 则 》 的 起 草 ，

访 谈 肖 峋 （ 全 国 人

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法 律 工 作 委 员 会 民 法 司 前 司 长 ）
１ 次 。 １ ９ ９９ 年 ３ 月

１ ６ 曰
， 访 谈 巫 昌 祯

（
２ ００ 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 通过 的 对 １ ９ ８０ 年婚 姻 法 的修 正案 的

起 草 人 之
一

） １ 次 。 引 用 这 些 访 谈 时
， 我 均 用

“

丨ＮＴ
”

注 明 ， 接 下 去 是 年

份 ，
以 及 每

一

个访 谈 的 序 列 号 （ 每
一

年 的 访 谈 均 以 连 续 的 数 字 排 序 ） ，
后

两 项 之 间 用 隔 开 。 １９ ９５ 和 １ ９ ９９ 年 的 访 谈 还 注 明 了 被 访 谈 者 的 姓名

缩 写 （
如 用 ＪＰ 指 代 江 平 ： ＩＮＴ９ ５

－

ＪＰ
－

１
） 。 有 两 处 引 用 了Ｋａｔｈ ｒｙｎ Ｂｅｒ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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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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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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